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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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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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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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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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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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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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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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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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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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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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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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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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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7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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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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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8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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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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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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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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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20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晉銘




選任辯護人  康春田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25413號、第34541號、第37426號、110年度偵字第5182號、第296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晉銘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晉銘未取得律師資格，而於民國98年間，商由具律師資格之蕭慶鈴在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設立「恒揚法律事務所」，由張晉銘擔任法務長，對外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招攬法律顧問、訴訟、非訟等業務。嗣張晉銘又於105年7月23日，將該「恒揚法律事務所」遷址至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00號6樓之7（下稱市政路事務所）。而張晉銘明知其未取得律師資格，依法不得執行律師業務及為他人代理訴訟之進行，且以「恒揚法律事務所」之名義招攬之法律案件，應交與具律師資格之人處理，然張晉銘竟為從中獲取不法利益，而基於違反律師法及詐欺取財之犯意，而為下列犯行：（一）緣「鈦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鈦立公司)前曾委任蕭慶鈴擔任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下稱彰化地院）107年度勞訴字第2號給付退休金等民事事件之訴訟代理人。然於該事件訴訟程序進行中，張晉銘竟擅自於107年1月3日某時，至鈦立公司向鈦立公司代表人吳福仁之子吳文超佯稱：可以對該民事事件之原告林釗永提出假扣押之聲請及侵權行為之訴訟，並用此方式來反制林釗永云云，致使吳文超不疑有他，而於同日書立委託事項為「1.就為林釗永請求損害賠償相關案件委任事務所辦理民事一審訴訟及保全程序2.就為林釗永請求鈦立公司給付退休金委任一審訴訟」之「委任契約書」乙份並於翌(4)日匯款新臺幣(下同)234萬4500元至「恒揚法律事務所」在聯邦銀行文心分行所申設，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嗣因該民事事件於107年10月26日判決確定後，吳文超發覺有異，而電詢蕭慶鈴，方知悉張晉銘並未提出對林釗永之假扣押聲請及侵權行為之民事訴訟，吳文超至此方知受騙，張晉銘則因此獲得234萬4500元之不法利益。（二）緣林欣宜之父林純列（起訴書誤載為林烈純）與昌慶公司間有5000萬元之債權債務糾紛，且林欣宜前亦曾為「恒揚法律事務所」之員工，故林欣宜乃於106年8月2日前往市政路事務所洽詢此事，張晉銘遂在該事務所內對林欣宜佯稱：可代為處理，但要支付15％之費用共314萬5500元云云，並提供該帳戶予林欣宜匯款，致林欣宜不疑有他，陷於錯誤，而於同日書立委託事項為「就為林純列（起訴書誤載為林純烈）向昌慶公司請求返還價金等案委任事務所聲請執行法院相關流程及協商」之「委任契約書」乙份，並於106年8月3日、22日及同年10月3日，以其母王秀琴之名義，陸續匯款15萬元、269萬5500元及30萬元，共314萬5500元至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然張晉銘於取得該等款項後，並未為任何之訴訟及相關處理作為。嗣因林欣宜發覺有異，經查詢後發現張晉銘並未為任何假扣押之聲請，且亦聯絡不上張晉銘，林欣宜方知受騙，張晉銘則因此獲得314萬5500元之不法利益。（三）緣賴漢威為向其債務人白博全收取債務，而於106年2月15日某時，前往市政路事務所，欲委任蕭慶鈴代為處理此事，然當日卻由張晉銘出面接洽，並以「法務長」之身份向賴漢威佯稱：可代為處理，但要支付18萬4560元之費用云云，並提供該帳戶予賴漢威匯款，致使賴漢威陷於錯誤，而於同日書立委託事項為「就為請求白博全清償借款案委任事務所聲請強制執行及案件協商，非訟案件」之「委任契約書」乙份，且將白博全所開立如附表一所示之「4張本票正本」交予張晉銘，賴漢威再於106年2月17日及同年3月1日，陸續匯款10萬元及8萬4560元，共18萬4560元至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然張晉銘於取得該等款項後，並未為任何之訴訟及相關處理作為。嗣因賴漢威發覺有異，經查詢後發現張晉銘並未為任何假扣押之聲請，且亦聯絡不上張晉銘，賴漢威方知受騙，張晉銘則因此獲得18萬4560元之不法利益，並將如附表一所示之4張本票正本侵占入己。（四）緣「雨佳有限公司」（下稱雨佳公司）於000年00月間，欲向「永曜布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起訴書誤載為永耀布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曜公司)提起請求損害賠償之民事訴訟，遂透過張晉銘之介紹而委任蕭慶鈴為訴訟代理人。然張晉銘卻於103年11月6日前某日，至雨佳公司向其實際負責人鄭永福（其妻為雨佳公司之代表人范裕彩）佯稱：可以同時對永曜公司聲請假扣押裁定，相關聲請費用為保全程序擔保金134萬元、保全程序法院執行費及事務相關費用25萬2000元及保全程序委任費6萬元，共165萬2000元云云，並提供該帳戶予鄭永福匯款，致鄭永福信以為真而應允之，張晉銘隨即以傳真方式發送記載有前揭165萬2000元費用及「民事一審法院裁判費4萬600元」、「民事一審委任費5萬元」共174萬2600元之報價單至雨佳公司，經鄭永福與張晉銘商談後，張晉銘表示僅需匯款171萬元即可，鄭永福因此陷於錯誤，而於103年11月6日將171萬元匯入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然張晉銘於取得前揭165萬2000元之款項後，並未為任何相關之處理作為。嗣因鄭永福發覺有異，經查詢後發現張晉銘並未為任何假扣押之聲請，且亦聯絡不上張晉銘，鄭永福方知受騙，張晉銘則因此獲得165萬2000元之不法利益。（五）緣「東佳貿易有限公司」（下稱東佳公司）前於103年間，因工程案件而與「濟業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濟業公司)有債務糾紛，東佳公司之代表人陳世宗遂於103年5月7日委任蕭慶鈴擔任訴訟代理人，向本院對濟業公司提起「請求損害賠償」之民事訴訟（103年度建字第232號損害賠償案件），並請求濟業公司應賠償811萬6112元予東佳公司。然於該民事訴訟進行期間，張晉銘竟於103年6月30日擅自到東佳公司向陳世宗佯稱：要同時對濟業公司就811萬6112元提出假扣押之聲請，且需先支付「保全程序擔保金」271萬元；「法院執行費及相關事務費用」49萬4930元；「委任費」4萬5000元云云，並提出記載有前揭共324萬9930元費用之報價單予陳世宗，致使陳世宗不疑有他，陷於錯誤，而於103年7月3日將「法院執行費及相關事務費用」及「委任費」共53萬9930元；於同年月16日將「保全程序擔保金」271萬元，共324萬9930元匯入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然張晉銘於取得該等款項後，竟指示不知情之么建鑫（原名么景懷）於103年8月15日，以東佳公司名義撰寫「民事假扣押聲請狀」，向本院具狀對濟業公司僅就378萬2769元之範圍聲請假扣押，並經本院於103年8月19日以103年司裁全字第1635號裁定擔保金為126萬1000元後，再由不知情之么建鑫於同年8月20日依該裁定提存126萬1000元，張晉銘則因此取得餘款191萬3668元之不法利益，且損害東佳公司之權益。後因東佳公司另行委任律師欲取回該提存之金額時，方查知此事。因認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一）至（五）所為涉犯修正前律師法第48條第1項之未取得律師資格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等罪嫌，就犯罪事實一（三）所載之侵占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部分，則另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再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92年台上字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被告涉有上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蕭慶鈴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證人吳福仁、吳文超、林欣宜、賴漢威、范裕彩、鄭永福、陳世宗、么建鑫、邱喬萱、許宜婷、張瓊華於警詢或偵查中之陳述、委任契約書影本、匯款單影本、被告之名片翻拍照片等件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其未取得律師資格，於公訴意旨所指期間擔任恒揚法律事務所法務長，及恒揚法律事務所曾與鈦立公司、林欣宜、賴漢威簽立相關委任契約，鈦立公司、林欣宜、賴漢威、雨佳公司、東佳公司曾將公訴意旨所指各項費用匯入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以及賴漢威曾將附表一所示4張本票交與恒揚法律事務所等客觀事實，然均否認有何詐欺、侵占、違反律師法犯行，辯稱：我是受恒揚法律事務所雇用，公訴意旨所指案件我都有向法務室轉達，且有部分案件係有處理等語；辯護人為其辯稱：就違反律師法部分，被告每月領取員工薪資，主觀上並沒有意圖營利之犯意，且由修正前律師法第48條立法意旨來看，未具律師資格者，並非不得為他人辦理非訟事件，只是不得為他人辦理民事、刑事訴訟事件，公訴意旨犯罪事實欄所指的假扣押案件也皆是屬於非訟事件，被告從來沒有對外自稱律師，行為不構成違反律師法；就詐欺取財、侵占部分，公訴意旨所載款項都是匯到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並非匯款給被告個人，又其中被告及恒揚法律事務所替林欣宜做了很多事情，也曾經替賴漢威去參與債務協商，附表一所示4張本票後來也找到並提交給法院，恒揚法律事務所事實上也有幫雨佳公司處理假扣押，只是處理的結果沒有讓當事人感到滿意，東佳公司假扣押擔保金縮水也沒有證據證明是由被告指示，本案應都是單純的民事委任糾紛等語。
四、經查：
（一）前揭被告所不爭執事實，有附表二卷證資料欄所對應各項證據資料可資佐證，自堪信為真實，此合先敘明。
（二）就被訴違反律師法、詐欺取財部分：
　　⒈按(修正前)律師法第48條第1項之未取得律師資格，意圖營利辦理訴訟事件罪責之成立，立法目的在於杜絕未具律師資格執行律師業務之不法現象，以保障人民權益及維護司法威信。惟徵諸現今社會活動之現實，公司、法人、合夥事業、獨資商號或事務所，多設置法務部門，聘僱人員專門從事該公司、法人或商號之法律相關事務，其中亦多有涉及該公司訴訟事務或撰狀、代理出庭之情事，甚至占其職務內容大多數之情形，亦非鮮見，若以該等人員為取得僱用人所發給之薪資，而辦理其僱用人所涉訴訟之相關訴訟行為，即將其執行業務之行為視為「未取得律師資格，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之犯罪行為，顯然昧於社會現實，並強將社會多數人之慣習入罪化，而擴大刑罰之範圍，當對社會、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又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罪，必須行為人自始基於不法所有之意圖，以詐術使人交付財物，始能構成，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260號判例可資參照。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之所有，施用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在互負義務之雙務契約時，何種「契約不履行」行為非單純民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實行，可分下述二類：⑴「締約詐欺」，即行為人於訂約之際，使用詐騙手段，讓被害人對締約之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而締結了一個在客觀上對價顯失均衡的契約。其行為方式均屬作為犯，而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著重於行為人於締約過程中，有無以顯不相當之低廉標的物騙取被害人支付極高之對價或誘騙被害人就根本不存在之標的物締結契約並給付價金；⑵「履約詐欺」，又可分為①「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後始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人實行詐術，而於被害人向行為人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混充給付（如以膺品、次級品代替真品、高級貨等）；②「不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初，自始即懷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價金或款項。其行為方式多屬不純正不作為犯，詐術行為之內容多屬告知義務之違反，故在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偏重在由行為人取得財物後之作為，由反向判斷其取得財物之始是否即抱著將來不履約之故意（最高法院46年度台上字第260號、109年度台上字第528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違反律師法、詐欺取財犯嫌，無非係認被告擅自與鈦立公司、林欣宜、賴漢威簽立相關委任契約，且向鈦立公司、林欣宜、賴漢威、雨佳公司、東佳公司佯稱其能為渠等處理訴訟案件或能向法院聲請假扣押，而實際上並無作為，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是本件主要爭點之一，即在於被告與恒揚法律事務所間，或被告與蕭慶鈴律師間，究竟是否存在有何種法律關係。就此，證人蕭慶鈴律師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恒揚法律事務所是我設立的事務所，被告是設立事務所之前認識的一位大哥，設立事務所之後，被告說要跟我合作，我覺得和被告算是非典型契約關係，我知道被告自稱是法務長，被告最主要是幫我招攬法律顧問，如果有訴訟案件也會介紹給我，被告介紹訴訟案件，不限於事務所已經有簽訂法律顧問的對象，被告一般都是口頭回報，不管是不是本來有擔任法律顧問的，我不會特別再去簽委任狀，我有承租市政路事務所，被告有說要租一個辦公室，方便人員可以在那邊，00-00000000這支電話是我申請的，是被告叫我申請，也是被告叫我移機的，事實上是事務所在使用，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我交付被告保管，當時的想法是因為有一些法律顧問或是有一些案子可以用這個帳戶去匯，有同意被告可以用這個帳戶收取法律顧問與某些訴訟的費用，我沒有想太多，基於信任，就一直放在被告那邊，收多少再轉給我，我沒有特別去看，我與被告的清算就是聽被告片面口頭向我報告，不會跟被告核對書面資料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49至287頁），佐以卷附臺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0399號存證信函、聯邦商業銀行108年12月5日聯銀字第1081205001號函、聯邦商業銀行109年3月3日聯業管（集）字第109103107624號函、聯邦商業銀行108年9月9日聯業管（集）字第10810348025號函附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開戶資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臺中營運處第一服務新108年12月3日一服密字第1080000093號函附00-00000000號電話申裝及退租申請書、用戶基本資料（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以下未註明者均同〉108年度他字第4939號卷〈下稱108他4939卷，以下命名規則相同〉第545至547頁，108他1720卷第271至277頁、第353至361頁，109偵34541卷第79至87頁、第109頁，本院卷一第513頁），可認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市政路事務所及市○路○○○○○○00000000000號電話，確均由蕭慶鈴律師所申辦或租用。
　　⒊另佐以：①證人么建鑫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在恒揚法律事務所擔任法務，是針對非訟事件，被告是擔任法務長，邱喬萱負責行政事務、當事人聯繫，我面試時被告有告知恒揚法律事務所的主持律師是蕭慶鈴律師，當初面試是在文心路，任職後沒多久因剛開幕，蕭慶鈴律師也有到，我當初認知被告、蕭慶鈴是合作關係，訴訟案件是會交由蕭慶鈴律師，恒揚法律事務所有兩個地方，一個在美村路，一個當初是在文心路，後來到育德路，最後到市政路，在市政路、育德路、文心路時負責人確實是被告，蕭慶鈴律師到事務所的次數很少，近10年只見過蕭慶鈴律師來過4至5次，恒揚法律事務所辦公室內有掛蕭慶鈴律師執照彩色影本，應該是蕭慶鈴律師給被告的，基本上蕭慶鈴律師不會在恒揚法律事務所辦公，訴訟過程的答辯狀、呈報狀，會由律師呈報給法院，訴訟部分會由被告去跟蕭慶鈴律師談，有時候是被告會去蕭慶鈴律師那邊，或蕭慶鈴律師會到我們這邊，或被告跟蕭慶鈴律師應該有先電話講過整個案件的狀況，案件彙整完後，由被告寫承辦表或相關資料，再由我交去給蕭慶鈴律師，我送過要訴訟前的資料，提告前的事證準備，有轉交過3至4次，我會拿給蕭慶鈴律師本人或是助理，沒有被拒收過，也沒有特別跟我詢問為何要給，事先都已經講好了，我只是當一個運送的角色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85至618頁）。②證人邱喬萱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恒揚法律事務所分工是蕭慶鈴擔任律師、被告處理業務、么建鑫處理法務、我是做行政，我任職在恒揚法律事務所期間有保勞健保，保在蕭慶鈴律師處，在恒揚法律事務所時我有見過蕭慶鈴律師來上班，應該有每個月來，被告、么建鑫跟蕭慶鈴律師三個人都會交代我做事情，蕭慶鈴律師大部分都是直接說要找么建鑫或是被告，蕭慶鈴律師本人打電話市政路辦公室，問法院有什麼樣的問題需要當事人提供，蕭慶鈴律師說的事情，如果比較多，我紀錄下來轉給張晉銘或是么建鑫，市政路的恒揚律師事務所有看過蕭慶鈴律師的律師執照掛在牆上，我看起來是正本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18至633頁）。③證人林欣宜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在恒揚法律事務所工作過，那時事務所不是在市政路，是在文心路，我沒有到市政路任職過，我任職只有幾個月，那時候剛好是恒揚法律事務所開幕，有舉辦開幕茶會，蕭慶鈴律師也有到開幕茶會，我在事務所幾乎都是在辦公室裡面打電話，有一些客人可能有法律問題，我會把這些回報給被告，如果有案件發生的時候，他會去問蕭慶鈴律師，他們二個會討論，或他們會直接與客戶聯繫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56至380頁）。④證人施婉儀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曾在恒揚法律事務所工作，擔任櫃檯，我工作時恒揚法律事務所位在育德路，我知道恒揚法律事務所有蕭慶鈴律師，我有看過蕭慶鈴律師過去育德路恒揚法律事務所，只是蕭慶鈴律師平常的辦公地點不在我上班的位置，我知道蕭慶鈴律師有其他的地點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98至405頁），⑤證人賴漢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之前告訴狀有提出打去美村南路恒揚法律事務所的錄音譯文，譯文寫的告訴人是我，我提出的錄音譯文（即告訴人賴漢威6月28日14時32分至美村南路恒揚法律事務所之錄音譯文及通話明細單，見108他4939卷第191至200頁），沒有美村南路恒揚法律事務所人員跟我澄清或是否認被告或是市政路事務所跟他沒有關係這樣的情況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2至145頁），以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0年9月11日保費資字第11060242210號函附么建鑫、邱喬萱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明細）（見109偵25413卷第147至151頁），即可知么建鑫、邱喬萱確受蕭慶鈴律師所雇用，且么建鑫、邱喬萱、林欣宜、施婉儀此等曾任職於市政路事務所（林欣宜、施婉儀任職期間係於遷址前）之員工，均曾見過蕭慶鈴律師親至市政路事務所，或與蕭慶鈴律師於工作上有所聯繫，勾稽前述各個證人證述內容及相關證據資料，可知蕭慶鈴律師與被告或與市政路事務所間絕非毫無關聯。
　　⒋再觀諸：①蕭慶鈴律師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鈦立公司、雨佳公司、東佳公司都由我擔任訴訟代理人，在法院辦理相關案件，進行鈦立公司案件過程，我沒有直接跟吳文超或是鈦立公司承辦人員面對面討論過案情，這個案子我是請被告聯絡，都相信被告，請被告去跟當事人聯絡，拿相關的證物、與當事人的陳述來給我，我覺得有拿到完整的資料，但關於保全程序與損害賠償我就不知道，我訴訟的內容就是按照彰化地院107年勞訴字第2號這邊的內容，雨佳公司案子一開始是被告幫我聯絡，後來訴訟是我自己處理，我也有跟鄭永福做面對面的洽談，當事人也沒有提到假扣押的部分，東佳公司我有跟陳世宗討論，訴訟跟假扣押都有，後來怎麼處理的我真的沒有印象，如果有處理應該是被告叫么景懷處理的，但應該沒有跟我講到他會不足額扣押，不足額聲請不是我授意的，關於恒揚法律事務所與林欣宜、賴漢威間簽立的委任契約我都不知情等語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49至287頁）；②證人即鈦立公司實際負責人吳文超於本院審理證稱：委任事項內容記載一、就為向林釗永請求損害賠償相關案件委託事務所民事一審訴訟及保全程序。二、就為向林釗永請求鈦立公司給付退休金委任民事一審訴訟。一、的部份是鈦立公司要對林釗永提出請求損害賠償的民事一審訴訟和保全程序，保全程序是要對林釗永提出假扣押，附帶在損害賠償案件裡面，讓他心生壓力。二、的部份是林釗永已經對鈦立公司提起給付退休金的民事訴訟，總金額就是一筆金額，我就匯這筆金額進去，這筆234萬4500元金額應該是假扣押的費用，恒揚法律事務所間的委任費用，因為本來就有法律顧問，是另外再計算委任費用，在繳顧問費用時都繳了，蕭律師在這個案件所做出的書狀內容或答辯方向，實際是跟被告說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81至397頁）；③證人即雨佳公司實際負責人鄭永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雨佳公司跟永曜公司買皮料，皮料有問題，因為有請恒揚法律事務所做法律顧問，主動問恒揚法律事務所能不能提起訴訟，我找不到蕭慶鈴律師，是問被告，第一次蕭慶鈴律師代表雨佳公司出庭，蕭慶鈴律師那天太慢到，講大概沒有幾句話，那一次敗訴，接著被告又說，蕭慶鈴律師說有新事證，希望再提出來，這次可以使用扣押的方式扣押財產，永曜公司就會緊張，跟雨佳公司和解，雨佳公司跟永曜公司案件，一直到第二審訴訟結束，都沒有辦法直接找到蕭慶鈴律師，對話窗口都是被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79至110頁）；④證人即東佳公司代表人陳世宗於偵查中證稱：東佳公司有訴訟需求，跟恒揚法律事務所聯繫，被告就來洽談，要我們先簽法律顧問證書，之後蕭慶鈴律師、被告就到公司談如何進行對濟業公司的案件，蕭慶鈴律師到過東佳公司2、3次，第一次是談假扣押的事，蕭慶鈴律師、被告一起到公司向我解釋假扣押的必要性、急迫性，我同意後，他們就提出要假扣押的費用271萬元，是假扣押811萬金額的1/3，委任費4萬5000元，法院執行費用49萬多，第二次是刑事庭的問題，蕭慶鈴律師還到公司看工程瑕疵，第三次勘驗蕭慶鈴律師也有到場，蕭慶鈴律師到公司時，被告也會去，蕭慶鈴律師說他很忙，找他不方便，所以指派被告跟我聯繫所有事情等語（見109他5366卷第91至93頁、第121至123頁），佐以本院103年度建字232號、本院103年度建字第216號卷、彰化地院107年度勞訴字第2號卷之影卷內容（見108他1720卷第29至49頁，109他5366卷第225至259頁），以及本院調閱之本院104年度訴字第2177號卷、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5年度上字第72號卷，可知蕭慶鈴律師確實有受鈦立公司、雨佳公司、東佳公司委任辦理訴訟案件，於該等案件中，均有全部或部分過程由被告擔任聯繫窗口，為蕭慶鈴律師與鈦立公司、雨佳公司、東佳公司相互傳遞訊息之情況。另參諸卷附被告與蕭慶鈴律師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見本院卷一第119頁、第147頁），亦可見被告與蕭慶鈴律師透過通訊軟體就訴訟案件、假扣押案件有所聯繫之情況。
　　⒌按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就其內涵言，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1)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2)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3)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4)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初與委任契約之受委任人，以處理一定目的之事務，具有獨立之裁量權者迥然不同（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民事裁判要旨）。公司之員工與公司間究屬僱傭或委任關係，仍應依契約之實質關係以為斷，初不得以公司員工職務之名稱逕予推認（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510號民事判決）。勞動契約之特徵在於從屬性，當事人間成立以供給勞務為內容之契約，縱兼有委任之性質，惟既有部分從屬性存在，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仍應從寬認定係屬勞動基準法所規範之勞雇關係（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160號民事判決）。被告與恒揚法律事務所間、與蕭慶鈴律師間，無論究竟係存有僱傭關係，雖存有蕭慶鈴律師所稱非典型契約關係，應足認被告確實經納入恒揚法律事務所組織體系內，與恒揚法律事務所具有組織上從屬性，蕭慶鈴律師雖於偵查及本院審理過程中，對於公訴意旨所指鈦立公司、雨佳公司、東佳公司相關假扣押聲請或不足額假扣押聲請情況，均稱並不知情，然蕭慶鈴律師與鈦立公司、雨佳公司、東佳公司間既有透過被告傳遞訊息之狀況，被告是否擅自「向鈦立公司代表人之子吳文超佯稱可以對林釗永提出假扣押之聲請及侵權行為之訴訟」、是否擅自「向雨佳公司佯稱可以同時對永曜公司聲請假扣押裁定」、是否擅自「具狀對濟業公司僅就378萬2769元之範圍聲請假扣押」，或被告均係與蕭慶鈴律師彙報後，由蕭慶鈴律師指示被告傳達或處理，實多有疑問。又蕭慶鈴律師既證稱被告會介紹訴訟案件，蕭慶鈴律師是否確實對賴漢威、林欣宜委任案件內容全不知情，而由被告擅自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接受委任，或被告均係與蕭慶鈴律師彙報後，由蕭慶鈴律師同意後方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接受委任，亦多有疑問。又①證人吳文超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沒有說他是律師，我的認知他是法務長，沒有律師證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81至397頁）；②證人林欣宜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沒有跟我表示過「我是律師，我有律師證書」，我認識被告時就知道他不是律師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56至380頁）；③證人賴漢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沒有講他是律師，他說他是法務長，法律碩士畢業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2至145頁）；④證人鄭永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當面，還是透過電話，還是透過通訊軟體，沒有稱呼他自己是律師過等語（見本院卷二第79至110頁）；⑤證人陳世宗於偵查中證稱：蕭慶鈴律師指派被告跟我聯繫所有事情，蕭慶鈴律師說被告是他的助理等語（見109他5366卷第121至123頁），且遍查全卷並無任何證據可認被告對外宣稱其為律師，當難率論被告有何執行律師業務及為他人代理訴訟進行之情，而認被告有何違反律師法犯行可言，亦難認被告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招攬法律案件有何施用詐術之情。
　　⒍公訴意旨雖指被告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接受鈦立公司、雨佳公司、東佳公司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事項之委任，就鈦立公司、雨佳公司部分並未為任何之訴訟及相關處理，就東佳公司部分則為不足額假扣押之聲請，然被告有為蕭慶鈴律師與鈦立公司、東佳公司間傳遞訊息之狀況，業如前述，於此情形下，蕭慶鈴律師既擔任鈦立公司、雨佳公司、東佳公司相關訴訟案件之代理人，則恒揚法律事務所之所以未為鈦立公司對林釗永提出假扣押之聲請及侵權行為之訴訟，以及恒揚法律事務所未對濟業公司為不足額假扣押之聲請，究竟是被告擅自接受委任，未向蕭慶鈴律師彙報？或被告向蕭慶鈴律師彙報後，蕭慶鈴律師未完成委任事項之債務不履行？實多有不明之處。尤以東佳公司部分，確實曾於103年7月9日向本院對濟業公司就811萬6112元之範圍聲請假扣押，於103年8月18日始再僅就378萬2769元之範圍聲請假扣押，雨佳公司部分確實曾於105年4月13日向本院對永曜公司聲請假扣押（該時點因雨佳公司民事訴訟案件一審全部敗訴後，已提起上訴，由本院移請繫屬於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處理），有本院103年度司裁全字第1352號全卷、本院103年度司裁全字第1635號全卷、105年度司裁全字第639號全卷、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5年度全字第6號全卷可參，此東佳公司不足額假扣押之聲請，或雨佳公司遲至105年間始向永曜公司聲請假扣押之時間點，是否均為蕭慶鈴律師所決定之訴訟策略，亦多有可疑之處。
　　⒎公訴意旨又指被告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接受林欣宜、賴漢威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事項之委任，就林欣宜、賴漢威部分並未為任何之訴訟及相關處理，而現行律師法第127條第1項，即修正前律師法第48條第1項，該條立法意旨明示為：「所謂訴訟事件，係指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而非訟事件則指非訟事件法中之民事、商事非訟事件而言。為使未取得律師資格者，依法令辦理非訟事件，避免枉遭處罰，增列『除依法令執行業務者外』10字，以資明確」。故未具律師資格者，不得為他人辦理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惟為他人辦理非訟事件，則非法所不許。至所謂非訟事件，揆諸前述修法說明，包括非訟事件法中所指無訟爭性的民事及商事事件而言，而非訟事件法所指非訟事件，包含民事非訟事件、登記事件以及商事非訟事件。就民事非訟事件而言，係指法人之監督及維護、意思表示之公示送達、出版、拍賣及證書保存、信託事件，商事非訟事件則指公司事件、海商事件、票據事件，此觀非訟事件法即明（原第4章家事非訟事件相關條文已於102年5月8日修正刪除）。「非訟事件」並非僅以非訟事件法規定的範疇為限，由司法事務官職掌的法定事務，均屬無訟爭性的「非訟事件」。是支付命令自不屬律師法第127條第1項規定的「訴訟事件」（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0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10號法律問題暨研討結果參照）。證人林欣宜於本院審理中證稱：106年8月2日簽立2份請款單（即109偵34541卷第71至73頁）的委任範圍，是如同天簽的委任契約書所載（即109偵34541卷第69頁，本院卷一第523頁），是林純列與昌慶公司間的相關案件，包含相關可能會有的訴訟、非訟、保全程序、協商調解，第3份請款單（即本院卷一第527頁），有擴張委任範圍，被告有幫我調查，說趙介民也是跟昌慶公司有關的，是介紹人，彰化地院107年度司促字第4688號支付命令卷之民事支付命令聲請狀，是由恒揚法律事務所做的，就是處理林純列與昌慶營造公司之間的事情，彰化地院106年度司票字第1868號本票裁定卷內之民事本票裁定強制執行聲請狀，聲請人是林純列，相對人即債務人是趙介民，也是恒揚法律事務所代為處理的，恒揚法律事務所確實有處理一些林純列與昌慶公司或趙介民之間的事情，只是被告都沒有跟我回報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56至380頁）；證人賴漢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當初簽委任書時（即108他4939卷第25頁、第237頁），就委託事項沒有很特定寫明是針對支付命令，或是針對本票強制執行，而是一個比較廣的範圍，其中案件協商包括訴訟外和解協商，從簽立委任契約書，到持本票到恒揚法律事務所的這段期間，我所了解恒揚法律事務所有去做的事情，就是看到了有一個白博全跟被告在討論的影片，以及到事務所有聽到白博全講話，我當時有聽到被告或么建鑫說，有找到白博全現在在賢德醫院任職，後來去驗證之後，發現這個資訊是正確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2至145頁），且有本院調閱之彰化地院107年度司促字第4688號、106年度司票字第1868號卷全卷，以及卷附被告與賴漢威間以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庭呈錄影畫面擷圖照片可佐（見本院卷一第519至521頁、本院卷二第153至155頁）。是以，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接受林欣宜、賴漢威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事項之委任，就林欣宜、賴漢威部分並未為任何之訴訟及相關處理，尚有誤解之處，況且依照前揭說明，辦理非訟事件或訴訟外和解協商，本不限於取得律師資格者方能為之，縱認被告未經蕭慶鈴律師授權，而擅為林欣宜、賴漢威辦理非訟事件或訴訟外和解協商，亦難認有何違反律師法之情形。
　　⒏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事證，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涉犯未取得律師資格，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犯行之心證，復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明被告有何詐欺取財犯行，揆諸前開法條規定及判例意旨，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至於鈦立公司、林欣宜、賴漢威、雨佳公司、東佳公司與恒揚法律事務所間委任事項有無履行完畢，以及渠等匯入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款項應否返還，應由何人返還，均應另循民事訴訟方式處理。　　　
（三）就被訴侵占部分：　
　　⒈按刑法之侵占罪，係以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作為其主觀構成要件。此種據為所有之意思，必須於易持有為所有時，即已存在，始克相當。申言之，所謂不法所有之意圖，其主觀之目的，須在排除原權利人，而逕以所有人自居，謀得對系爭之財物，依其經濟上之用法而為使用、收益或處分。而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備不法所有之意圖，乃隱藏於其內部之意思，自當盱衡、審酌外在所顯現之客觀事實，及其與被害人彼此間平常金錢往來之關係，觀察其易持有為所有之緣由、目的及其本身認知之關聯性，佐以行為人或被害人於事前、事後之動作與處置等情況證據，綜合考量，以判斷行為人主觀上究竟有無不法所有之意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969號刑事判決參照）。申言之，侵占罪與其他財產犯罪所存在之最大差異，在於前者先係具備法律或契約上之原因，使該侵占之標的物原本即處於行為人合法持有中；後者則須藉由壓抑被害人意志使其屈從交付財物（如強盜罪、恐嚇取財罪），或為瞬間不法腕力之掠奪（如搶奪罪），或為單純破壞他人支配管領狀態而逕行取去（如竊盜罪），均須另為事實上之移轉占有行為，始可為之。從而，侵占罪既不存在侵犯或破壞他人原先支配領域之積極舉動，而係以其主觀上變易持有為所有之意思，為成罪與否之判斷主軸，考量人之內在意思難以窺測、不易捉摸之特性，勢必只能求諸於行為人其他外在有形之舉止變化，藉以推認其侵占犯意及不法意圖之有無。
　　⒉被告並不爭執賴漢威提出如附表一所示4張本票與恒揚法律事務所，且附表一所示4張本票，業據被告於審理程序時提出交由本院扣案（見本院卷一第584至585頁、第635至645頁及本院卷一證物袋），則本件被告是否確有公訴意旨所載之侵占犯行，自當依循上述說明，就被告收取附表一所示4張本票之過程，是否存在如何之客觀舉止，或為事實上之使用、收益，或為法律上之移轉、處分，而足以辨識出其有排除原所有權人之既有權利，並自居為擁有權利者之主觀意思而定。證人蕭慶鈴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市政路事務所是我租用，發現這件案子應該是107年年底，我有跟房東發函終止租賃契約，就還給房東，我沒有特別去現場進行相關文件打包，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資料放在市政路，市政路那邊的資料、文書，或是辦公傢俱我沒有特別去處理，我沒有特別跟被告做離職或是終止關係的交接、清點、或是相關的手續，被告詐騙的行為被發現之後，也沒有什麼好跟他清算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49至287頁）。此核與卷附寄件人為恒揚法律事務所、蕭慶鈴律師、地址為臺中市○村○路000巷00號之臺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0399號存證信函所載「本人自即日起終止與台端就台中市西屯區市○路000號6樓之7之房屋之租賃關係，此後該房屋一切與本人無關」之內容相符（見本院卷一第513頁）。由是可知，被告與蕭慶鈴律師既迄今均未完成僱傭關係結束之交接或所謂非典型法律關係結束後之清算階段，則被告未將附表一所示4張本票交回賴漢威，主觀上是否具有侵占之犯意，即非無疑，況經本院以「本票裁定」、「白博全」為關鍵字，查詢法官版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亦未見被告以自己名義持附表一所示4張本票向法院聲請本票裁定之情形，有法學檢索查詢結果列表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43至345頁），即難認被告有排除原所有權人之既有權利，並自居為擁有權利者之主觀意思，即難認被告有侵占之犯意及犯行。
五、綜上所述，勾稽以上各情，檢察官所為訴訟上之證明，尚未達到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從說服本院形成有罪之心證。揆諸前揭說明，本件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東泰提起公訴，檢察官藍獻榮、郭姿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芳如
                              法  官  何紹輔
                              法  官  張美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賴宥妡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5 　　日


附表一（民國／新臺幣）
		編號

		發票日

		金額

		票據號碼



		1

		100年8月11日

		100萬元

		CH387756



		2

		100年11月9日

		50萬元

		WG0000000



		3

		102年6月8日

		7萬元

		WG0000000



		4

		102年11月6日

		25萬元

		WG0000000









附表二
		編號

		對應犯罪事實

		卷證資料



		1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一)

		⒈吳福仁偵查筆錄（108他1720卷第59至61頁）
⒉吳文超偵查、本院審理筆錄（108他1720卷第59至61頁、第91至93頁、第257至263頁，108他4939卷第271至277頁，本院卷二第381至397頁）
⒊恒揚法律事務所合約書、委任契約書（108他1720卷第15至17頁、第65至67頁）
⒋記載電匯款項、恒揚法律事務所之銀行帳號之資料（108他1720卷第69頁）。
⒌彰化第五信用合作社107年1月4日匯款回條（108他1720卷第81頁）



		2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二)

		⒈林欣宜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筆錄（109偵34541卷第39至45頁、第185至189頁，本院卷二第356至380頁）
⒉恒揚法律事務所合約書、委任契約書（109偵34541卷第67至69頁）
⒊恒揚法律事務所請款單、記載電匯款項、恒揚法律事務所之銀行帳號之資料（109偵34541卷第71至75頁）
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106年8月3日、106年10月3日匯出匯款憑條（客戶收執聯）（109偵34541卷第77頁）
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106年8月22日匯款申請書代收入收據（109偵34541卷第77頁）



		3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三)

		⒈賴漢威偵查、本院審理筆錄（108他4939卷第271至277頁，108他1720卷第257至263頁，本院卷二第112至145頁）
⒉恒揚法律事務所合約書、委任契約書（108他4939卷第23至25頁、第237頁）
⒋中國信託銀行106年2月17日、106年3月1日匯款申請書影本各1份（108他4939卷第27頁、第238至239頁）。
⒌白博全所開立之本票影本4張（108他4939卷第187至189頁、第240至241頁）



		4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四)

		⒈范裕彩偵查筆錄（108交查202卷第39至42頁、第257至268頁，109偵25413卷第252至255頁）
⒉鄭永福偵查、本院審理筆錄（108交查202卷第39至42頁、第257至268頁，109偵25413卷第252至255頁，本院卷二第79至110頁）
⒊恒揚法律事務所報價單（108他4179卷第21頁）
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103年11月6日匯款申請書（匯款人證明聯）影本（108他4179卷第23頁）



		5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五)

		⒈陳世宗偵查筆錄（109他5366卷第91至93頁、第121至123頁）
⒉報價單影本（109他5366卷第21頁）
⒊兆豐國際商業銀行103年7月3日國內匯款申請書影本（109他5366卷第23頁）
⒋第一商業銀行103年7月16日匯款申請書回條影本（109他5366卷第25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20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晉銘





選任辯護人  康春田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254

13號、第34541號、第37426號、110年度偵字第5182號、第29629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晉銘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晉銘未取得律師資格，而於民國98年

    間，商由具律師資格之蕭慶鈴在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設

    立「恒揚法律事務所」，由張晉銘擔任法務長，對外以「恒

    揚法律事務所」名義招攬法律顧問、訴訟、非訟等業務。嗣

    張晉銘又於105年7月23日，將該「恒揚法律事務所」遷址至

    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00號6樓之7（下稱市政路事務所）。而

    張晉銘明知其未取得律師資格，依法不得執行律師業務及為

    他人代理訴訟之進行，且以「恒揚法律事務所」之名義招攬

    之法律案件，應交與具律師資格之人處理，然張晉銘竟為從

    中獲取不法利益，而基於違反律師法及詐欺取財之犯意，而

    為下列犯行：（一）緣「鈦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鈦立公

    司)前曾委任蕭慶鈴擔任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下稱彰化地院

    ）107年度勞訴字第2號給付退休金等民事事件之訴訟代理人

    。然於該事件訴訟程序進行中，張晉銘竟擅自於107年1月3

    日某時，至鈦立公司向鈦立公司代表人吳福仁之子吳文超佯

    稱：可以對該民事事件之原告林釗永提出假扣押之聲請及侵

    權行為之訴訟，並用此方式來反制林釗永云云，致使吳文超

    不疑有他，而於同日書立委託事項為「1.就為林釗永請求損

    害賠償相關案件委任事務所辦理民事一審訴訟及保全程序2.

    就為林釗永請求鈦立公司給付退休金委任一審訴訟」之「委

    任契約書」乙份並於翌(4)日匯款新臺幣(下同)234萬4500元

    至「恒揚法律事務所」在聯邦銀行文心分行所申設，帳號00

    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

    帳戶）內。嗣因該民事事件於107年10月26日判決確定後，

    吳文超發覺有異，而電詢蕭慶鈴，方知悉張晉銘並未提出對

    林釗永之假扣押聲請及侵權行為之民事訴訟，吳文超至此方

    知受騙，張晉銘則因此獲得234萬4500元之不法利益。（二

    ）緣林欣宜之父林純列（起訴書誤載為林烈純）與昌慶公司

    間有5000萬元之債權債務糾紛，且林欣宜前亦曾為「恒揚法

    律事務所」之員工，故林欣宜乃於106年8月2日前往市政路

    事務所洽詢此事，張晉銘遂在該事務所內對林欣宜佯稱：可

    代為處理，但要支付15％之費用共314萬5500元云云，並提供

    該帳戶予林欣宜匯款，致林欣宜不疑有他，陷於錯誤，而於

    同日書立委託事項為「就為林純列（起訴書誤載為林純烈）

    向昌慶公司請求返還價金等案委任事務所聲請執行法院相關

    流程及協商」之「委任契約書」乙份，並於106年8月3日、2

    2日及同年10月3日，以其母王秀琴之名義，陸續匯款15萬元

    、269萬5500元及30萬元，共314萬5500元至恒揚事務所聯邦

    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然張晉銘於取得該等款項後，並未為

    任何之訴訟及相關處理作為。嗣因林欣宜發覺有異，經查詢

    後發現張晉銘並未為任何假扣押之聲請，且亦聯絡不上張晉

    銘，林欣宜方知受騙，張晉銘則因此獲得314萬5500元之不

    法利益。（三）緣賴漢威為向其債務人白博全收取債務，而

    於106年2月15日某時，前往市政路事務所，欲委任蕭慶鈴代

    為處理此事，然當日卻由張晉銘出面接洽，並以「法務長」

    之身份向賴漢威佯稱：可代為處理，但要支付18萬4560元之

    費用云云，並提供該帳戶予賴漢威匯款，致使賴漢威陷於錯

    誤，而於同日書立委託事項為「就為請求白博全清償借款案

    委任事務所聲請強制執行及案件協商，非訟案件」之「委任

    契約書」乙份，且將白博全所開立如附表一所示之「4張本

    票正本」交予張晉銘，賴漢威再於106年2月17日及同年3月1

    日，陸續匯款10萬元及8萬4560元，共18萬4560元至恒揚事

    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然張晉銘於取得該等款項後

    ，並未為任何之訴訟及相關處理作為。嗣因賴漢威發覺有異

    ，經查詢後發現張晉銘並未為任何假扣押之聲請，且亦聯絡

    不上張晉銘，賴漢威方知受騙，張晉銘則因此獲得18萬4560

    元之不法利益，並將如附表一所示之4張本票正本侵占入己

    。（四）緣「雨佳有限公司」（下稱雨佳公司）於000年00

    月間，欲向「永曜布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起訴書誤載為

    永耀布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曜公司)提起請求損害

    賠償之民事訴訟，遂透過張晉銘之介紹而委任蕭慶鈴為訴訟

    代理人。然張晉銘卻於103年11月6日前某日，至雨佳公司向

    其實際負責人鄭永福（其妻為雨佳公司之代表人范裕彩）佯

    稱：可以同時對永曜公司聲請假扣押裁定，相關聲請費用為

    保全程序擔保金134萬元、保全程序法院執行費及事務相關

    費用25萬2000元及保全程序委任費6萬元，共165萬2000元云

    云，並提供該帳戶予鄭永福匯款，致鄭永福信以為真而應允

    之，張晉銘隨即以傳真方式發送記載有前揭165萬2000元費

    用及「民事一審法院裁判費4萬600元」、「民事一審委任費

    5萬元」共174萬2600元之報價單至雨佳公司，經鄭永福與張

    晉銘商談後，張晉銘表示僅需匯款171萬元即可，鄭永福因

    此陷於錯誤，而於103年11月6日將171萬元匯入恒揚事務所

    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然張晉銘於取得前揭165萬2000

    元之款項後，並未為任何相關之處理作為。嗣因鄭永福發覺

    有異，經查詢後發現張晉銘並未為任何假扣押之聲請，且亦

    聯絡不上張晉銘，鄭永福方知受騙，張晉銘則因此獲得165

    萬2000元之不法利益。（五）緣「東佳貿易有限公司」（下

    稱東佳公司）前於103年間，因工程案件而與「濟業營造工

    程有限公司」(下稱濟業公司)有債務糾紛，東佳公司之代表

    人陳世宗遂於103年5月7日委任蕭慶鈴擔任訴訟代理人，向

    本院對濟業公司提起「請求損害賠償」之民事訴訟（103年

    度建字第232號損害賠償案件），並請求濟業公司應賠償811

    萬6112元予東佳公司。然於該民事訴訟進行期間，張晉銘竟

    於103年6月30日擅自到東佳公司向陳世宗佯稱：要同時對濟

    業公司就811萬6112元提出假扣押之聲請，且需先支付「保

    全程序擔保金」271萬元；「法院執行費及相關事務費用」4

    9萬4930元；「委任費」4萬5000元云云，並提出記載有前揭

    共324萬9930元費用之報價單予陳世宗，致使陳世宗不疑有

    他，陷於錯誤，而於103年7月3日將「法院執行費及相關事

    務費用」及「委任費」共53萬9930元；於同年月16日將「保

    全程序擔保金」271萬元，共324萬9930元匯入恒揚事務所聯

    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然張晉銘於取得該等款項後，竟指

    示不知情之么建鑫（原名么景懷）於103年8月15日，以東佳

    公司名義撰寫「民事假扣押聲請狀」，向本院具狀對濟業公

    司僅就378萬2769元之範圍聲請假扣押，並經本院於103年8

    月19日以103年司裁全字第1635號裁定擔保金為126萬1000元

    後，再由不知情之么建鑫於同年8月20日依該裁定提存126萬

    1000元，張晉銘則因此取得餘款191萬3668元之不法利益，

    且損害東佳公司之權益。後因東佳公司另行委任律師欲取回

    該提存之金額時，方查知此事。因認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一

    ）至（五）所為涉犯修正前律師法第48條第1項之未取得律

    師資格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

    取財等罪嫌，就犯罪事實一（三）所載之侵占如附表一所示

    之本票部分，則另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不利於被告之

    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

    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

    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

    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

    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

    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

    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

    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

    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

    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再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

    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

    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

    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

    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

    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

    之諭知（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

    、40年台上字第86號、92年台上字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被告涉有上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

    、證人蕭慶鈴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證人吳福仁、吳文超

    、林欣宜、賴漢威、范裕彩、鄭永福、陳世宗、么建鑫、邱

    喬萱、許宜婷、張瓊華於警詢或偵查中之陳述、委任契約書

    影本、匯款單影本、被告之名片翻拍照片等件為主要論據。

    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其未取得律師資格，於公訴意旨所指期間

    擔任恒揚法律事務所法務長，及恒揚法律事務所曾與鈦立公

    司、林欣宜、賴漢威簽立相關委任契約，鈦立公司、林欣宜

    、賴漢威、雨佳公司、東佳公司曾將公訴意旨所指各項費用

    匯入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以及賴漢威曾將

    附表一所示4張本票交與恒揚法律事務所等客觀事實，然均

    否認有何詐欺、侵占、違反律師法犯行，辯稱：我是受恒揚

    法律事務所雇用，公訴意旨所指案件我都有向法務室轉達，

    且有部分案件係有處理等語；辯護人為其辯稱：就違反律師

    法部分，被告每月領取員工薪資，主觀上並沒有意圖營利之

    犯意，且由修正前律師法第48條立法意旨來看，未具律師資

    格者，並非不得為他人辦理非訟事件，只是不得為他人辦理

    民事、刑事訴訟事件，公訴意旨犯罪事實欄所指的假扣押案

    件也皆是屬於非訟事件，被告從來沒有對外自稱律師，行為

    不構成違反律師法；就詐欺取財、侵占部分，公訴意旨所載

    款項都是匯到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並非匯

    款給被告個人，又其中被告及恒揚法律事務所替林欣宜做了

    很多事情，也曾經替賴漢威去參與債務協商，附表一所示4

    張本票後來也找到並提交給法院，恒揚法律事務所事實上也

    有幫雨佳公司處理假扣押，只是處理的結果沒有讓當事人感

    到滿意，東佳公司假扣押擔保金縮水也沒有證據證明是由被

    告指示，本案應都是單純的民事委任糾紛等語。

四、經查：

（一）前揭被告所不爭執事實，有附表二卷證資料欄所對應各項

      證據資料可資佐證，自堪信為真實，此合先敘明。

（二）就被訴違反律師法、詐欺取財部分：

　　⒈按(修正前)律師法第48條第1項之未取得律師資格，意圖營

      利辦理訴訟事件罪責之成立，立法目的在於杜絕未具律師

      資格執行律師業務之不法現象，以保障人民權益及維護司

      法威信。惟徵諸現今社會活動之現實，公司、法人、合夥

      事業、獨資商號或事務所，多設置法務部門，聘僱人員專

      門從事該公司、法人或商號之法律相關事務，其中亦多有

      涉及該公司訴訟事務或撰狀、代理出庭之情事，甚至占其

      職務內容大多數之情形，亦非鮮見，若以該等人員為取得

      僱用人所發給之薪資，而辦理其僱用人所涉訴訟之相關訴

      訟行為，即將其執行業務之行為視為「未取得律師資格，

      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之犯罪行為，顯然昧於社會現

      實，並強將社會多數人之慣習入罪化，而擴大刑罰之範圍

      ，當對社會、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又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

      之詐欺罪，必須行為人自始基於不法所有之意圖，以詐術

      使人交付財物，始能構成，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

      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

      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最高法院46年

      台上字第260號判例可資參照。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

      財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之所有，施用詐術

      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

      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

      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在

      互負義務之雙務契約時，何種「契約不履行」行為非單純

      民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實行，可分下述二類：⑴「

      締約詐欺」，即行為人於訂約之際，使用詐騙手段，讓被

      害人對締約之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而締結了一個在

      客觀上對價顯失均衡的契約。其行為方式均屬作為犯，而

      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著重於行為人於締約過程中，有無

      以顯不相當之低廉標的物騙取被害人支付極高之對價或誘

      騙被害人就根本不存在之標的物締結契約並給付價金；⑵

      「履約詐欺」，又可分為①「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

      締約後始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人實行詐術，而於被害人

      向行為人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

      的物混充給付（如以膺品、次級品代替真品、高級貨等）

      ；②「不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初，自始即懷

      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價金或款

      項。其行為方式多屬不純正不作為犯，詐術行為之內容多

      屬告知義務之違反，故在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偏重在由

      行為人取得財物後之作為，由反向判斷其取得財物之始是

      否即抱著將來不履約之故意（最高法院46年度台上字第26

      0號、109年度台上字第528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違反律師法、詐欺取財犯嫌，無非係認被告擅自與鈦立公司、林欣宜、賴漢威簽立相關委任契約，且向鈦立公司、林欣宜、賴漢威、雨佳公司、東佳公司佯稱其能為渠等處理訴訟案件或能向法院聲請假扣押，而實際上並無作為，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是本件主要爭點之一，即在於被告與恒揚法律事務所間，或被告與蕭慶鈴律師間，究竟是否存在有何種法律關係。就此，證人蕭慶鈴律師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恒揚法律事務所是我設立的事務所，被告是設立事務所之前認識的一位大哥，設立事務所之後，被告說要跟我合作，我覺得和被告算是非典型契約關係，我知道被告自稱是法務長，被告最主要是幫我招攬法律顧問，如果有訴訟案件也會介紹給我，被告介紹訴訟案件，不限於事務所已經有簽訂法律顧問的對象，被告一般都是口頭回報，不管是不是本來有擔任法律顧問的，我不會特別再去簽委任狀，我有承租市政路事務所，被告有說要租一個辦公室，方便人員可以在那邊，00-00000000這支電話是我申請的，是被告叫我申請，也是被告叫我移機的，事實上是事務所在使用，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我交付被告保管，當時的想法是因為有一些法律顧問或是有一些案子可以用這個帳戶去匯，有同意被告可以用這個帳戶收取法律顧問與某些訴訟的費用，我沒有想太多，基於信任，就一直放在被告那邊，收多少再轉給我，我沒有特別去看，我與被告的清算就是聽被告片面口頭向我報告，不會跟被告核對書面資料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49至287頁），佐以卷附臺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0399號存證信函、聯邦商業銀行108年12月5日聯銀字第1081205001號函、聯邦商業銀行109年3月3日聯業管（集）字第109103107624號函、聯邦商業銀行108年9月9日聯業管（集）字第10810348025號函附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開戶資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臺中營運處第一服務新108年12月3日一服密字第1080000093號函附00-00000000號電話申裝及退租申請書、用戶基本資料（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以下未註明者均同〉108年度他字第4939號卷〈下稱108他4939卷，以下命名規則相同〉第545至547頁，108他1720卷第271至277頁、第353至361頁，109偵34541卷第79至87頁、第109頁，本院卷一第513頁），可認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市政路事務所及市○路○○○○○○00000000000號電話，確均由蕭慶鈴律師所申辦或租用。

　　⒊另佐以：①證人么建鑫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在恒揚法律事務所擔任法務，是針對非訟事件，被告是擔任法務長，邱喬萱負責行政事務、當事人聯繫，我面試時被告有告知恒揚法律事務所的主持律師是蕭慶鈴律師，當初面試是在文心路，任職後沒多久因剛開幕，蕭慶鈴律師也有到，我當初認知被告、蕭慶鈴是合作關係，訴訟案件是會交由蕭慶鈴律師，恒揚法律事務所有兩個地方，一個在美村路，一個當初是在文心路，後來到育德路，最後到市政路，在市政路、育德路、文心路時負責人確實是被告，蕭慶鈴律師到事務所的次數很少，近10年只見過蕭慶鈴律師來過4至5次，恒揚法律事務所辦公室內有掛蕭慶鈴律師執照彩色影本，應該是蕭慶鈴律師給被告的，基本上蕭慶鈴律師不會在恒揚法律事務所辦公，訴訟過程的答辯狀、呈報狀，會由律師呈報給法院，訴訟部分會由被告去跟蕭慶鈴律師談，有時候是被告會去蕭慶鈴律師那邊，或蕭慶鈴律師會到我們這邊，或被告跟蕭慶鈴律師應該有先電話講過整個案件的狀況，案件彙整完後，由被告寫承辦表或相關資料，再由我交去給蕭慶鈴律師，我送過要訴訟前的資料，提告前的事證準備，有轉交過3至4次，我會拿給蕭慶鈴律師本人或是助理，沒有被拒收過，也沒有特別跟我詢問為何要給，事先都已經講好了，我只是當一個運送的角色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85至618頁）。②證人邱喬萱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恒揚法律事務所分工是蕭慶鈴擔任律師、被告處理業務、么建鑫處理法務、我是做行政，我任職在恒揚法律事務所期間有保勞健保，保在蕭慶鈴律師處，在恒揚法律事務所時我有見過蕭慶鈴律師來上班，應該有每個月來，被告、么建鑫跟蕭慶鈴律師三個人都會交代我做事情，蕭慶鈴律師大部分都是直接說要找么建鑫或是被告，蕭慶鈴律師本人打電話市政路辦公室，問法院有什麼樣的問題需要當事人提供，蕭慶鈴律師說的事情，如果比較多，我紀錄下來轉給張晉銘或是么建鑫，市政路的恒揚律師事務所有看過蕭慶鈴律師的律師執照掛在牆上，我看起來是正本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18至633頁）。③證人林欣宜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在恒揚法律事務所工作過，那時事務所不是在市政路，是在文心路，我沒有到市政路任職過，我任職只有幾個月，那時候剛好是恒揚法律事務所開幕，有舉辦開幕茶會，蕭慶鈴律師也有到開幕茶會，我在事務所幾乎都是在辦公室裡面打電話，有一些客人可能有法律問題，我會把這些回報給被告，如果有案件發生的時候，他會去問蕭慶鈴律師，他們二個會討論，或他們會直接與客戶聯繫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56至380頁）。④證人施婉儀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曾在恒揚法律事務所工作，擔任櫃檯，我工作時恒揚法律事務所位在育德路，我知道恒揚法律事務所有蕭慶鈴律師，我有看過蕭慶鈴律師過去育德路恒揚法律事務所，只是蕭慶鈴律師平常的辦公地點不在我上班的位置，我知道蕭慶鈴律師有其他的地點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98至405頁），⑤證人賴漢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之前告訴狀有提出打去美村南路恒揚法律事務所的錄音譯文，譯文寫的告訴人是我，我提出的錄音譯文（即告訴人賴漢威6月28日14時32分至美村南路恒揚法律事務所之錄音譯文及通話明細單，見108他4939卷第191至200頁），沒有美村南路恒揚法律事務所人員跟我澄清或是否認被告或是市政路事務所跟他沒有關係這樣的情況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2至145頁），以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0年9月11日保費資字第11060242210號函附么建鑫、邱喬萱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明細）（見109偵25413卷第147至151頁），即可知么建鑫、邱喬萱確受蕭慶鈴律師所雇用，且么建鑫、邱喬萱、林欣宜、施婉儀此等曾任職於市政路事務所（林欣宜、施婉儀任職期間係於遷址前）之員工，均曾見過蕭慶鈴律師親至市政路事務所，或與蕭慶鈴律師於工作上有所聯繫，勾稽前述各個證人證述內容及相關證據資料，可知蕭慶鈴律師與被告或與市政路事務所間絕非毫無關聯。

　　⒋再觀諸：①蕭慶鈴律師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鈦立公司、雨佳

      公司、東佳公司都由我擔任訴訟代理人，在法院辦理相關

      案件，進行鈦立公司案件過程，我沒有直接跟吳文超或是

      鈦立公司承辦人員面對面討論過案情，這個案子我是請被

      告聯絡，都相信被告，請被告去跟當事人聯絡，拿相關的

      證物、與當事人的陳述來給我，我覺得有拿到完整的資料

      ，但關於保全程序與損害賠償我就不知道，我訴訟的內容

      就是按照彰化地院107年勞訴字第2號這邊的內容，雨佳公

      司案子一開始是被告幫我聯絡，後來訴訟是我自己處理，

      我也有跟鄭永福做面對面的洽談，當事人也沒有提到假扣

      押的部分，東佳公司我有跟陳世宗討論，訴訟跟假扣押都

      有，後來怎麼處理的我真的沒有印象，如果有處理應該是

      被告叫么景懷處理的，但應該沒有跟我講到他會不足額扣

      押，不足額聲請不是我授意的，關於恒揚法律事務所與林

      欣宜、賴漢威間簽立的委任契約我都不知情等語等語（見

      本院卷二第249至287頁）；②證人即鈦立公司實際負責人

      吳文超於本院審理證稱：委任事項內容記載一、就為向林

      釗永請求損害賠償相關案件委託事務所民事一審訴訟及保

      全程序。二、就為向林釗永請求鈦立公司給付退休金委任

      民事一審訴訟。一、的部份是鈦立公司要對林釗永提出請

      求損害賠償的民事一審訴訟和保全程序，保全程序是要對

      林釗永提出假扣押，附帶在損害賠償案件裡面，讓他心生

      壓力。二、的部份是林釗永已經對鈦立公司提起給付退休

      金的民事訴訟，總金額就是一筆金額，我就匯這筆金額進

      去，這筆234萬4500元金額應該是假扣押的費用，恒揚法

      律事務所間的委任費用，因為本來就有法律顧問，是另外

      再計算委任費用，在繳顧問費用時都繳了，蕭律師在這個

      案件所做出的書狀內容或答辯方向，實際是跟被告說的等

      語（見本院卷二第381至397頁）；③證人即雨佳公司實際

      負責人鄭永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雨佳公司跟永曜公司買

      皮料，皮料有問題，因為有請恒揚法律事務所做法律顧問

      ，主動問恒揚法律事務所能不能提起訴訟，我找不到蕭慶

      鈴律師，是問被告，第一次蕭慶鈴律師代表雨佳公司出庭

      ，蕭慶鈴律師那天太慢到，講大概沒有幾句話，那一次敗

      訴，接著被告又說，蕭慶鈴律師說有新事證，希望再提出

      來，這次可以使用扣押的方式扣押財產，永曜公司就會緊

      張，跟雨佳公司和解，雨佳公司跟永曜公司案件，一直到

      第二審訴訟結束，都沒有辦法直接找到蕭慶鈴律師，對話

      窗口都是被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79至110頁）；④證人即

      東佳公司代表人陳世宗於偵查中證稱：東佳公司有訴訟需

      求，跟恒揚法律事務所聯繫，被告就來洽談，要我們先簽

      法律顧問證書，之後蕭慶鈴律師、被告就到公司談如何進

      行對濟業公司的案件，蕭慶鈴律師到過東佳公司2、3次，

      第一次是談假扣押的事，蕭慶鈴律師、被告一起到公司向

      我解釋假扣押的必要性、急迫性，我同意後，他們就提出

      要假扣押的費用271萬元，是假扣押811萬金額的1/3，委

      任費4萬5000元，法院執行費用49萬多，第二次是刑事庭

      的問題，蕭慶鈴律師還到公司看工程瑕疵，第三次勘驗蕭

      慶鈴律師也有到場，蕭慶鈴律師到公司時，被告也會去，

      蕭慶鈴律師說他很忙，找他不方便，所以指派被告跟我聯

      繫所有事情等語（見109他5366卷第91至93頁、第121至12

      3頁），佐以本院103年度建字232號、本院103年度建字第

      216號卷、彰化地院107年度勞訴字第2號卷之影卷內容（

      見108他1720卷第29至49頁，109他5366卷第225至259頁）

      ，以及本院調閱之本院104年度訴字第2177號卷、臺灣高

      等法院臺中分院105年度上字第72號卷，可知蕭慶鈴律師

      確實有受鈦立公司、雨佳公司、東佳公司委任辦理訴訟案

      件，於該等案件中，均有全部或部分過程由被告擔任聯繫

      窗口，為蕭慶鈴律師與鈦立公司、雨佳公司、東佳公司相

      互傳遞訊息之情況。另參諸卷附被告與蕭慶鈴律師之通訊

      軟體對話內容（見本院卷一第119頁、第147頁），亦可見

      被告與蕭慶鈴律師透過通訊軟體就訴訟案件、假扣押案件

      有所聯繫之情況。

　　⒌按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

      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

      付報酬之契約，就其內涵言，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

      常具有：(1)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

      ，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2)親自

      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3)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

      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

      而勞動。(4)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

      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初與委任契約之

      受委任人，以處理一定目的之事務，具有獨立之裁量權者

      迥然不同（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民事裁判要旨

      ）。公司之員工與公司間究屬僱傭或委任關係，仍應依契

      約之實質關係以為斷，初不得以公司員工職務之名稱逕予

      推認（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510號民事判決）。勞動

      契約之特徵在於從屬性，當事人間成立以供給勞務為內容

      之契約，縱兼有委任之性質，惟既有部分從屬性存在，基

      於保護勞工之立場，仍應從寬認定係屬勞動基準法所規範

      之勞雇關係（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160號民事判決）。

      被告與恒揚法律事務所間、與蕭慶鈴律師間，無論究竟係

      存有僱傭關係，雖存有蕭慶鈴律師所稱非典型契約關係，

      應足認被告確實經納入恒揚法律事務所組織體系內，與恒

      揚法律事務所具有組織上從屬性，蕭慶鈴律師雖於偵查及

      本院審理過程中，對於公訴意旨所指鈦立公司、雨佳公司

      、東佳公司相關假扣押聲請或不足額假扣押聲請情況，均

      稱並不知情，然蕭慶鈴律師與鈦立公司、雨佳公司、東佳

      公司間既有透過被告傳遞訊息之狀況，被告是否擅自「向

      鈦立公司代表人之子吳文超佯稱可以對林釗永提出假扣押

      之聲請及侵權行為之訴訟」、是否擅自「向雨佳公司佯稱

      可以同時對永曜公司聲請假扣押裁定」、是否擅自「具狀

      對濟業公司僅就378萬2769元之範圍聲請假扣押」，或被

      告均係與蕭慶鈴律師彙報後，由蕭慶鈴律師指示被告傳達

      或處理，實多有疑問。又蕭慶鈴律師既證稱被告會介紹訴

      訟案件，蕭慶鈴律師是否確實對賴漢威、林欣宜委任案件

      內容全不知情，而由被告擅自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接受

      委任，或被告均係與蕭慶鈴律師彙報後，由蕭慶鈴律師同

      意後方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接受委任，亦多有疑問。又

      ①證人吳文超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沒有說他是律師，

      我的認知他是法務長，沒有律師證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8

      1至397頁）；②證人林欣宜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沒有

      跟我表示過「我是律師，我有律師證書」，我認識被告時

      就知道他不是律師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56至380頁）；③

      證人賴漢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沒有講他是律師，他

      說他是法務長，法律碩士畢業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2至1

      45頁）；④證人鄭永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當面，還

      是透過電話，還是透過通訊軟體，沒有稱呼他自己是律師

      過等語（見本院卷二第79至110頁）；⑤證人陳世宗於偵查

      中證稱：蕭慶鈴律師指派被告跟我聯繫所有事情，蕭慶鈴

      律師說被告是他的助理等語（見109他5366卷第121至123

      頁），且遍查全卷並無任何證據可認被告對外宣稱其為律

      師，當難率論被告有何執行律師業務及為他人代理訴訟進

      行之情，而認被告有何違反律師法犯行可言，亦難認被告

      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招攬法律案件有何施用詐術之情。

　　⒍公訴意旨雖指被告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接受鈦立公司、

      雨佳公司、東佳公司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事項之委任，就鈦

      立公司、雨佳公司部分並未為任何之訴訟及相關處理，就

      東佳公司部分則為不足額假扣押之聲請，然被告有為蕭慶

      鈴律師與鈦立公司、東佳公司間傳遞訊息之狀況，業如前

      述，於此情形下，蕭慶鈴律師既擔任鈦立公司、雨佳公司

      、東佳公司相關訴訟案件之代理人，則恒揚法律事務所之

      所以未為鈦立公司對林釗永提出假扣押之聲請及侵權行為

      之訴訟，以及恒揚法律事務所未對濟業公司為不足額假扣

      押之聲請，究竟是被告擅自接受委任，未向蕭慶鈴律師彙

      報？或被告向蕭慶鈴律師彙報後，蕭慶鈴律師未完成委任

      事項之債務不履行？實多有不明之處。尤以東佳公司部分

      ，確實曾於103年7月9日向本院對濟業公司就811萬6112元

      之範圍聲請假扣押，於103年8月18日始再僅就378萬2769

      元之範圍聲請假扣押，雨佳公司部分確實曾於105年4月13

      日向本院對永曜公司聲請假扣押（該時點因雨佳公司民事

      訴訟案件一審全部敗訴後，已提起上訴，由本院移請繫屬

      於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處理），有本院103年度司裁全

      字第1352號全卷、本院103年度司裁全字第1635號全卷、1

      05年度司裁全字第639號全卷、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5

      年度全字第6號全卷可參，此東佳公司不足額假扣押之聲

      請，或雨佳公司遲至105年間始向永曜公司聲請假扣押之

      時間點，是否均為蕭慶鈴律師所決定之訴訟策略，亦多有

      可疑之處。

　　⒎公訴意旨又指被告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接受林欣宜、賴

      漢威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事項之委任，就林欣宜、賴漢威部

      分並未為任何之訴訟及相關處理，而現行律師法第127條

      第1項，即修正前律師法第48條第1項，該條立法意旨明示

      為：「所謂訴訟事件，係指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

      而非訟事件則指非訟事件法中之民事、商事非訟事件而言

      。為使未取得律師資格者，依法令辦理非訟事件，避免枉

      遭處罰，增列『除依法令執行業務者外』10字，以資明確」

      。故未具律師資格者，不得為他人辦理民事、刑事及行政

      訴訟事件，惟為他人辦理非訟事件，則非法所不許。至所

      謂非訟事件，揆諸前述修法說明，包括非訟事件法中所指

      無訟爭性的民事及商事事件而言，而非訟事件法所指非訟

      事件，包含民事非訟事件、登記事件以及商事非訟事件。

      就民事非訟事件而言，係指法人之監督及維護、意思表示

      之公示送達、出版、拍賣及證書保存、信託事件，商事非

      訟事件則指公司事件、海商事件、票據事件，此觀非訟事

      件法即明（原第4章家事非訟事件相關條文已於102年5月8

      日修正刪除）。「非訟事件」並非僅以非訟事件法規定的

      範疇為限，由司法事務官職掌的法定事務，均屬無訟爭性

      的「非訟事件」。是支付命令自不屬律師法第127條第1項

      規定的「訴訟事件」（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0年法

      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10號法律問題暨研討結果參照）。

      證人林欣宜於本院審理中證稱：106年8月2日簽立2份請款

      單（即109偵34541卷第71至73頁）的委任範圍，是如同天

      簽的委任契約書所載（即109偵34541卷第69頁，本院卷一

      第523頁），是林純列與昌慶公司間的相關案件，包含相

      關可能會有的訴訟、非訟、保全程序、協商調解，第3份

      請款單（即本院卷一第527頁），有擴張委任範圍，被告

      有幫我調查，說趙介民也是跟昌慶公司有關的，是介紹人

      ，彰化地院107年度司促字第4688號支付命令卷之民事支

      付命令聲請狀，是由恒揚法律事務所做的，就是處理林純

      列與昌慶營造公司之間的事情，彰化地院106年度司票字

      第1868號本票裁定卷內之民事本票裁定強制執行聲請狀，

      聲請人是林純列，相對人即債務人是趙介民，也是恒揚法

      律事務所代為處理的，恒揚法律事務所確實有處理一些林

      純列與昌慶公司或趙介民之間的事情，只是被告都沒有跟

      我回報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56至380頁）；證人賴漢威於

      本院審理時證稱：當初簽委任書時（即108他4939卷第25

      頁、第237頁），就委託事項沒有很特定寫明是針對支付

      命令，或是針對本票強制執行，而是一個比較廣的範圍，

      其中案件協商包括訴訟外和解協商，從簽立委任契約書，

      到持本票到恒揚法律事務所的這段期間，我所了解恒揚法

      律事務所有去做的事情，就是看到了有一個白博全跟被告

      在討論的影片，以及到事務所有聽到白博全講話，我當時

      有聽到被告或么建鑫說，有找到白博全現在在賢德醫院任

      職，後來去驗證之後，發現這個資訊是正確的等語（見本

      院卷二第112至145頁），且有本院調閱之彰化地院107年

      度司促字第4688號、106年度司票字第1868號卷全卷，以

      及卷附被告與賴漢威間以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

      、被告庭呈錄影畫面擷圖照片可佐（見本院卷一第519至5

      21頁、本院卷二第153至155頁）。是以，公訴意旨所指被

      告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接受林欣宜、賴漢威如犯罪事實

      欄所載事項之委任，就林欣宜、賴漢威部分並未為任何之

      訴訟及相關處理，尚有誤解之處，況且依照前揭說明，辦

      理非訟事件或訴訟外和解協商，本不限於取得律師資格者

      方能為之，縱認被告未經蕭慶鈴律師授權，而擅為林欣宜

      、賴漢威辦理非訟事件或訴訟外和解協商，亦難認有何違

      反律師法之情形。

　　⒏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事證，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涉犯

      未取得律師資格，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犯行之心證，

      復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明被告有何詐欺取財犯行，揆諸

      前開法條規定及判例意旨，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至於

      鈦立公司、林欣宜、賴漢威、雨佳公司、東佳公司與恒揚

      法律事務所間委任事項有無履行完畢，以及渠等匯入恒揚

      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款項應否返還，應由何人

      返還，均應另循民事訴訟方式處理。　　　

（三）就被訴侵占部分：　

　　⒈按刑法之侵占罪，係以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

      所有，作為其主觀構成要件。此種據為所有之意思，必須

      於易持有為所有時，即已存在，始克相當。申言之，所謂

      不法所有之意圖，其主觀之目的，須在排除原權利人，而

      逕以所有人自居，謀得對系爭之財物，依其經濟上之用法

      而為使用、收益或處分。而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備不法所

      有之意圖，乃隱藏於其內部之意思，自當盱衡、審酌外在

      所顯現之客觀事實，及其與被害人彼此間平常金錢往來之

      關係，觀察其易持有為所有之緣由、目的及其本身認知之

      關聯性，佐以行為人或被害人於事前、事後之動作與處置

      等情況證據，綜合考量，以判斷行為人主觀上究竟有無不

      法所有之意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969號刑事判

      決參照）。申言之，侵占罪與其他財產犯罪所存在之最大

      差異，在於前者先係具備法律或契約上之原因，使該侵占

      之標的物原本即處於行為人合法持有中；後者則須藉由壓

      抑被害人意志使其屈從交付財物（如強盜罪、恐嚇取財罪

      ），或為瞬間不法腕力之掠奪（如搶奪罪），或為單純破

      壞他人支配管領狀態而逕行取去（如竊盜罪），均須另為

      事實上之移轉占有行為，始可為之。從而，侵占罪既不存

      在侵犯或破壞他人原先支配領域之積極舉動，而係以其主

      觀上變易持有為所有之意思，為成罪與否之判斷主軸，考

      量人之內在意思難以窺測、不易捉摸之特性，勢必只能求

      諸於行為人其他外在有形之舉止變化，藉以推認其侵占犯

      意及不法意圖之有無。

　　⒉被告並不爭執賴漢威提出如附表一所示4張本票與恒揚法律事務所，且附表一所示4張本票，業據被告於審理程序時提出交由本院扣案（見本院卷一第584至585頁、第635至645頁及本院卷一證物袋），則本件被告是否確有公訴意旨所載之侵占犯行，自當依循上述說明，就被告收取附表一所示4張本票之過程，是否存在如何之客觀舉止，或為事實上之使用、收益，或為法律上之移轉、處分，而足以辨識出其有排除原所有權人之既有權利，並自居為擁有權利者之主觀意思而定。證人蕭慶鈴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市政路事務所是我租用，發現這件案子應該是107年年底，我有跟房東發函終止租賃契約，就還給房東，我沒有特別去現場進行相關文件打包，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資料放在市政路，市政路那邊的資料、文書，或是辦公傢俱我沒有特別去處理，我沒有特別跟被告做離職或是終止關係的交接、清點、或是相關的手續，被告詐騙的行為被發現之後，也沒有什麼好跟他清算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49至287頁）。此核與卷附寄件人為恒揚法律事務所、蕭慶鈴律師、地址為臺中市○村○路000巷00號之臺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0399號存證信函所載「本人自即日起終止與台端就台中市西屯區市○路000號6樓之7之房屋之租賃關係，此後該房屋一切與本人無關」之內容相符（見本院卷一第513頁）。由是可知，被告與蕭慶鈴律師既迄今均未完成僱傭關係結束之交接或所謂非典型法律關係結束後之清算階段，則被告未將附表一所示4張本票交回賴漢威，主觀上是否具有侵占之犯意，即非無疑，況經本院以「本票裁定」、「白博全」為關鍵字，查詢法官版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亦未見被告以自己名義持附表一所示4張本票向法院聲請本票裁定之情形，有法學檢索查詢結果列表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43至345頁），即難認被告有排除原所有權人之既有權利，並自居為擁有權利者之主觀意思，即難認被告有侵占之犯意及犯行。

五、綜上所述，勾稽以上各情，檢察官所為訴訟上之證明，尚未

    達到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

    無從說服本院形成有罪之心證。揆諸前揭說明，本件即屬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東泰提起公訴，檢察官藍獻榮、郭姿吟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芳如

                              法  官  何紹輔

                              法  官  張美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賴宥妡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5 　　日



附表一（民國／新臺幣）

編號 發票日 金額 票據號碼 1 100年8月11日 100萬元 CH387756 2 100年11月9日 50萬元 WG0000000 3 102年6月8日 7萬元 WG0000000 4 102年11月6日 25萬元 WG0000000 



附表二

編號 對應犯罪事實 卷證資料 1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一) ⒈吳福仁偵查筆錄（108他1720卷第59至61頁） ⒉吳文超偵查、本院審理筆錄（108他1720卷第59至61頁、第91至93頁、第257至263頁，108他4939卷第271至277頁，本院卷二第381至397頁） ⒊恒揚法律事務所合約書、委任契約書（108他1720卷第15至17頁、第65至67頁） ⒋記載電匯款項、恒揚法律事務所之銀行帳號之資料（108他1720卷第69頁）。 ⒌彰化第五信用合作社107年1月4日匯款回條（108他1720卷第81頁） 2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二) ⒈林欣宜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筆錄（109偵34541卷第39至45頁、第185至189頁，本院卷二第356至380頁） ⒉恒揚法律事務所合約書、委任契約書（109偵34541卷第67至69頁） ⒊恒揚法律事務所請款單、記載電匯款項、恒揚法律事務所之銀行帳號之資料（109偵34541卷第71至75頁） 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106年8月3日、106年10月3日匯出匯款憑條（客戶收執聯）（109偵34541卷第77頁） 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106年8月22日匯款申請書代收入收據（109偵34541卷第77頁） 3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三) ⒈賴漢威偵查、本院審理筆錄（108他4939卷第271至277頁，108他1720卷第257至263頁，本院卷二第112至145頁） ⒉恒揚法律事務所合約書、委任契約書（108他4939卷第23至25頁、第237頁） ⒋中國信託銀行106年2月17日、106年3月1日匯款申請書影本各1份（108他4939卷第27頁、第238至239頁）。 ⒌白博全所開立之本票影本4張（108他4939卷第187至189頁、第240至241頁） 4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四) ⒈范裕彩偵查筆錄（108交查202卷第39至42頁、第257至268頁，109偵25413卷第252至255頁） ⒉鄭永福偵查、本院審理筆錄（108交查202卷第39至42頁、第257至268頁，109偵25413卷第252至255頁，本院卷二第79至110頁） ⒊恒揚法律事務所報價單（108他4179卷第21頁） 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103年11月6日匯款申請書（匯款人證明聯）影本（108他4179卷第23頁） 5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五) ⒈陳世宗偵查筆錄（109他5366卷第91至93頁、第121至123頁） ⒉報價單影本（109他5366卷第21頁） ⒊兆豐國際商業銀行103年7月3日國內匯款申請書影本（109他5366卷第23頁） ⒋第一商業銀行103年7月16日匯款申請書回條影本（109他5366卷第25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20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晉銘




選任辯護人  康春田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25413號、第34541號、第37426號、110年度偵字第5182號、第296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晉銘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晉銘未取得律師資格，而於民國98年間，商由具律師資格之蕭慶鈴在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設立「恒揚法律事務所」，由張晉銘擔任法務長，對外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招攬法律顧問、訴訟、非訟等業務。嗣張晉銘又於105年7月23日，將該「恒揚法律事務所」遷址至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00號6樓之7（下稱市政路事務所）。而張晉銘明知其未取得律師資格，依法不得執行律師業務及為他人代理訴訟之進行，且以「恒揚法律事務所」之名義招攬之法律案件，應交與具律師資格之人處理，然張晉銘竟為從中獲取不法利益，而基於違反律師法及詐欺取財之犯意，而為下列犯行：（一）緣「鈦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鈦立公司)前曾委任蕭慶鈴擔任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下稱彰化地院）107年度勞訴字第2號給付退休金等民事事件之訴訟代理人。然於該事件訴訟程序進行中，張晉銘竟擅自於107年1月3日某時，至鈦立公司向鈦立公司代表人吳福仁之子吳文超佯稱：可以對該民事事件之原告林釗永提出假扣押之聲請及侵權行為之訴訟，並用此方式來反制林釗永云云，致使吳文超不疑有他，而於同日書立委託事項為「1.就為林釗永請求損害賠償相關案件委任事務所辦理民事一審訴訟及保全程序2.就為林釗永請求鈦立公司給付退休金委任一審訴訟」之「委任契約書」乙份並於翌(4)日匯款新臺幣(下同)234萬4500元至「恒揚法律事務所」在聯邦銀行文心分行所申設，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嗣因該民事事件於107年10月26日判決確定後，吳文超發覺有異，而電詢蕭慶鈴，方知悉張晉銘並未提出對林釗永之假扣押聲請及侵權行為之民事訴訟，吳文超至此方知受騙，張晉銘則因此獲得234萬4500元之不法利益。（二）緣林欣宜之父林純列（起訴書誤載為林烈純）與昌慶公司間有5000萬元之債權債務糾紛，且林欣宜前亦曾為「恒揚法律事務所」之員工，故林欣宜乃於106年8月2日前往市政路事務所洽詢此事，張晉銘遂在該事務所內對林欣宜佯稱：可代為處理，但要支付15％之費用共314萬5500元云云，並提供該帳戶予林欣宜匯款，致林欣宜不疑有他，陷於錯誤，而於同日書立委託事項為「就為林純列（起訴書誤載為林純烈）向昌慶公司請求返還價金等案委任事務所聲請執行法院相關流程及協商」之「委任契約書」乙份，並於106年8月3日、22日及同年10月3日，以其母王秀琴之名義，陸續匯款15萬元、269萬5500元及30萬元，共314萬5500元至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然張晉銘於取得該等款項後，並未為任何之訴訟及相關處理作為。嗣因林欣宜發覺有異，經查詢後發現張晉銘並未為任何假扣押之聲請，且亦聯絡不上張晉銘，林欣宜方知受騙，張晉銘則因此獲得314萬5500元之不法利益。（三）緣賴漢威為向其債務人白博全收取債務，而於106年2月15日某時，前往市政路事務所，欲委任蕭慶鈴代為處理此事，然當日卻由張晉銘出面接洽，並以「法務長」之身份向賴漢威佯稱：可代為處理，但要支付18萬4560元之費用云云，並提供該帳戶予賴漢威匯款，致使賴漢威陷於錯誤，而於同日書立委託事項為「就為請求白博全清償借款案委任事務所聲請強制執行及案件協商，非訟案件」之「委任契約書」乙份，且將白博全所開立如附表一所示之「4張本票正本」交予張晉銘，賴漢威再於106年2月17日及同年3月1日，陸續匯款10萬元及8萬4560元，共18萬4560元至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然張晉銘於取得該等款項後，並未為任何之訴訟及相關處理作為。嗣因賴漢威發覺有異，經查詢後發現張晉銘並未為任何假扣押之聲請，且亦聯絡不上張晉銘，賴漢威方知受騙，張晉銘則因此獲得18萬4560元之不法利益，並將如附表一所示之4張本票正本侵占入己。（四）緣「雨佳有限公司」（下稱雨佳公司）於000年00月間，欲向「永曜布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起訴書誤載為永耀布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曜公司)提起請求損害賠償之民事訴訟，遂透過張晉銘之介紹而委任蕭慶鈴為訴訟代理人。然張晉銘卻於103年11月6日前某日，至雨佳公司向其實際負責人鄭永福（其妻為雨佳公司之代表人范裕彩）佯稱：可以同時對永曜公司聲請假扣押裁定，相關聲請費用為保全程序擔保金134萬元、保全程序法院執行費及事務相關費用25萬2000元及保全程序委任費6萬元，共165萬2000元云云，並提供該帳戶予鄭永福匯款，致鄭永福信以為真而應允之，張晉銘隨即以傳真方式發送記載有前揭165萬2000元費用及「民事一審法院裁判費4萬600元」、「民事一審委任費5萬元」共174萬2600元之報價單至雨佳公司，經鄭永福與張晉銘商談後，張晉銘表示僅需匯款171萬元即可，鄭永福因此陷於錯誤，而於103年11月6日將171萬元匯入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然張晉銘於取得前揭165萬2000元之款項後，並未為任何相關之處理作為。嗣因鄭永福發覺有異，經查詢後發現張晉銘並未為任何假扣押之聲請，且亦聯絡不上張晉銘，鄭永福方知受騙，張晉銘則因此獲得165萬2000元之不法利益。（五）緣「東佳貿易有限公司」（下稱東佳公司）前於103年間，因工程案件而與「濟業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濟業公司)有債務糾紛，東佳公司之代表人陳世宗遂於103年5月7日委任蕭慶鈴擔任訴訟代理人，向本院對濟業公司提起「請求損害賠償」之民事訴訟（103年度建字第232號損害賠償案件），並請求濟業公司應賠償811萬6112元予東佳公司。然於該民事訴訟進行期間，張晉銘竟於103年6月30日擅自到東佳公司向陳世宗佯稱：要同時對濟業公司就811萬6112元提出假扣押之聲請，且需先支付「保全程序擔保金」271萬元；「法院執行費及相關事務費用」49萬4930元；「委任費」4萬5000元云云，並提出記載有前揭共324萬9930元費用之報價單予陳世宗，致使陳世宗不疑有他，陷於錯誤，而於103年7月3日將「法院執行費及相關事務費用」及「委任費」共53萬9930元；於同年月16日將「保全程序擔保金」271萬元，共324萬9930元匯入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然張晉銘於取得該等款項後，竟指示不知情之么建鑫（原名么景懷）於103年8月15日，以東佳公司名義撰寫「民事假扣押聲請狀」，向本院具狀對濟業公司僅就378萬2769元之範圍聲請假扣押，並經本院於103年8月19日以103年司裁全字第1635號裁定擔保金為126萬1000元後，再由不知情之么建鑫於同年8月20日依該裁定提存126萬1000元，張晉銘則因此取得餘款191萬3668元之不法利益，且損害東佳公司之權益。後因東佳公司另行委任律師欲取回該提存之金額時，方查知此事。因認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一）至（五）所為涉犯修正前律師法第48條第1項之未取得律師資格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等罪嫌，就犯罪事實一（三）所載之侵占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部分，則另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再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92年台上字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被告涉有上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蕭慶鈴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證人吳福仁、吳文超、林欣宜、賴漢威、范裕彩、鄭永福、陳世宗、么建鑫、邱喬萱、許宜婷、張瓊華於警詢或偵查中之陳述、委任契約書影本、匯款單影本、被告之名片翻拍照片等件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其未取得律師資格，於公訴意旨所指期間擔任恒揚法律事務所法務長，及恒揚法律事務所曾與鈦立公司、林欣宜、賴漢威簽立相關委任契約，鈦立公司、林欣宜、賴漢威、雨佳公司、東佳公司曾將公訴意旨所指各項費用匯入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以及賴漢威曾將附表一所示4張本票交與恒揚法律事務所等客觀事實，然均否認有何詐欺、侵占、違反律師法犯行，辯稱：我是受恒揚法律事務所雇用，公訴意旨所指案件我都有向法務室轉達，且有部分案件係有處理等語；辯護人為其辯稱：就違反律師法部分，被告每月領取員工薪資，主觀上並沒有意圖營利之犯意，且由修正前律師法第48條立法意旨來看，未具律師資格者，並非不得為他人辦理非訟事件，只是不得為他人辦理民事、刑事訴訟事件，公訴意旨犯罪事實欄所指的假扣押案件也皆是屬於非訟事件，被告從來沒有對外自稱律師，行為不構成違反律師法；就詐欺取財、侵占部分，公訴意旨所載款項都是匯到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並非匯款給被告個人，又其中被告及恒揚法律事務所替林欣宜做了很多事情，也曾經替賴漢威去參與債務協商，附表一所示4張本票後來也找到並提交給法院，恒揚法律事務所事實上也有幫雨佳公司處理假扣押，只是處理的結果沒有讓當事人感到滿意，東佳公司假扣押擔保金縮水也沒有證據證明是由被告指示，本案應都是單純的民事委任糾紛等語。
四、經查：
（一）前揭被告所不爭執事實，有附表二卷證資料欄所對應各項證據資料可資佐證，自堪信為真實，此合先敘明。
（二）就被訴違反律師法、詐欺取財部分：
　　⒈按(修正前)律師法第48條第1項之未取得律師資格，意圖營利辦理訴訟事件罪責之成立，立法目的在於杜絕未具律師資格執行律師業務之不法現象，以保障人民權益及維護司法威信。惟徵諸現今社會活動之現實，公司、法人、合夥事業、獨資商號或事務所，多設置法務部門，聘僱人員專門從事該公司、法人或商號之法律相關事務，其中亦多有涉及該公司訴訟事務或撰狀、代理出庭之情事，甚至占其職務內容大多數之情形，亦非鮮見，若以該等人員為取得僱用人所發給之薪資，而辦理其僱用人所涉訴訟之相關訴訟行為，即將其執行業務之行為視為「未取得律師資格，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之犯罪行為，顯然昧於社會現實，並強將社會多數人之慣習入罪化，而擴大刑罰之範圍，當對社會、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又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罪，必須行為人自始基於不法所有之意圖，以詐術使人交付財物，始能構成，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260號判例可資參照。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之所有，施用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在互負義務之雙務契約時，何種「契約不履行」行為非單純民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實行，可分下述二類：⑴「締約詐欺」，即行為人於訂約之際，使用詐騙手段，讓被害人對締約之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而締結了一個在客觀上對價顯失均衡的契約。其行為方式均屬作為犯，而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著重於行為人於締約過程中，有無以顯不相當之低廉標的物騙取被害人支付極高之對價或誘騙被害人就根本不存在之標的物締結契約並給付價金；⑵「履約詐欺」，又可分為①「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後始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人實行詐術，而於被害人向行為人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混充給付（如以膺品、次級品代替真品、高級貨等）；②「不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初，自始即懷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價金或款項。其行為方式多屬不純正不作為犯，詐術行為之內容多屬告知義務之違反，故在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偏重在由行為人取得財物後之作為，由反向判斷其取得財物之始是否即抱著將來不履約之故意（最高法院46年度台上字第260號、109年度台上字第528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違反律師法、詐欺取財犯嫌，無非係認被告擅自與鈦立公司、林欣宜、賴漢威簽立相關委任契約，且向鈦立公司、林欣宜、賴漢威、雨佳公司、東佳公司佯稱其能為渠等處理訴訟案件或能向法院聲請假扣押，而實際上並無作為，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是本件主要爭點之一，即在於被告與恒揚法律事務所間，或被告與蕭慶鈴律師間，究竟是否存在有何種法律關係。就此，證人蕭慶鈴律師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恒揚法律事務所是我設立的事務所，被告是設立事務所之前認識的一位大哥，設立事務所之後，被告說要跟我合作，我覺得和被告算是非典型契約關係，我知道被告自稱是法務長，被告最主要是幫我招攬法律顧問，如果有訴訟案件也會介紹給我，被告介紹訴訟案件，不限於事務所已經有簽訂法律顧問的對象，被告一般都是口頭回報，不管是不是本來有擔任法律顧問的，我不會特別再去簽委任狀，我有承租市政路事務所，被告有說要租一個辦公室，方便人員可以在那邊，00-00000000這支電話是我申請的，是被告叫我申請，也是被告叫我移機的，事實上是事務所在使用，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我交付被告保管，當時的想法是因為有一些法律顧問或是有一些案子可以用這個帳戶去匯，有同意被告可以用這個帳戶收取法律顧問與某些訴訟的費用，我沒有想太多，基於信任，就一直放在被告那邊，收多少再轉給我，我沒有特別去看，我與被告的清算就是聽被告片面口頭向我報告，不會跟被告核對書面資料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49至287頁），佐以卷附臺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0399號存證信函、聯邦商業銀行108年12月5日聯銀字第1081205001號函、聯邦商業銀行109年3月3日聯業管（集）字第109103107624號函、聯邦商業銀行108年9月9日聯業管（集）字第10810348025號函附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開戶資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臺中營運處第一服務新108年12月3日一服密字第1080000093號函附00-00000000號電話申裝及退租申請書、用戶基本資料（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以下未註明者均同〉108年度他字第4939號卷〈下稱108他4939卷，以下命名規則相同〉第545至547頁，108他1720卷第271至277頁、第353至361頁，109偵34541卷第79至87頁、第109頁，本院卷一第513頁），可認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市政路事務所及市○路○○○○○○00000000000號電話，確均由蕭慶鈴律師所申辦或租用。
　　⒊另佐以：①證人么建鑫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在恒揚法律事務所擔任法務，是針對非訟事件，被告是擔任法務長，邱喬萱負責行政事務、當事人聯繫，我面試時被告有告知恒揚法律事務所的主持律師是蕭慶鈴律師，當初面試是在文心路，任職後沒多久因剛開幕，蕭慶鈴律師也有到，我當初認知被告、蕭慶鈴是合作關係，訴訟案件是會交由蕭慶鈴律師，恒揚法律事務所有兩個地方，一個在美村路，一個當初是在文心路，後來到育德路，最後到市政路，在市政路、育德路、文心路時負責人確實是被告，蕭慶鈴律師到事務所的次數很少，近10年只見過蕭慶鈴律師來過4至5次，恒揚法律事務所辦公室內有掛蕭慶鈴律師執照彩色影本，應該是蕭慶鈴律師給被告的，基本上蕭慶鈴律師不會在恒揚法律事務所辦公，訴訟過程的答辯狀、呈報狀，會由律師呈報給法院，訴訟部分會由被告去跟蕭慶鈴律師談，有時候是被告會去蕭慶鈴律師那邊，或蕭慶鈴律師會到我們這邊，或被告跟蕭慶鈴律師應該有先電話講過整個案件的狀況，案件彙整完後，由被告寫承辦表或相關資料，再由我交去給蕭慶鈴律師，我送過要訴訟前的資料，提告前的事證準備，有轉交過3至4次，我會拿給蕭慶鈴律師本人或是助理，沒有被拒收過，也沒有特別跟我詢問為何要給，事先都已經講好了，我只是當一個運送的角色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85至618頁）。②證人邱喬萱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恒揚法律事務所分工是蕭慶鈴擔任律師、被告處理業務、么建鑫處理法務、我是做行政，我任職在恒揚法律事務所期間有保勞健保，保在蕭慶鈴律師處，在恒揚法律事務所時我有見過蕭慶鈴律師來上班，應該有每個月來，被告、么建鑫跟蕭慶鈴律師三個人都會交代我做事情，蕭慶鈴律師大部分都是直接說要找么建鑫或是被告，蕭慶鈴律師本人打電話市政路辦公室，問法院有什麼樣的問題需要當事人提供，蕭慶鈴律師說的事情，如果比較多，我紀錄下來轉給張晉銘或是么建鑫，市政路的恒揚律師事務所有看過蕭慶鈴律師的律師執照掛在牆上，我看起來是正本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18至633頁）。③證人林欣宜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在恒揚法律事務所工作過，那時事務所不是在市政路，是在文心路，我沒有到市政路任職過，我任職只有幾個月，那時候剛好是恒揚法律事務所開幕，有舉辦開幕茶會，蕭慶鈴律師也有到開幕茶會，我在事務所幾乎都是在辦公室裡面打電話，有一些客人可能有法律問題，我會把這些回報給被告，如果有案件發生的時候，他會去問蕭慶鈴律師，他們二個會討論，或他們會直接與客戶聯繫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56至380頁）。④證人施婉儀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曾在恒揚法律事務所工作，擔任櫃檯，我工作時恒揚法律事務所位在育德路，我知道恒揚法律事務所有蕭慶鈴律師，我有看過蕭慶鈴律師過去育德路恒揚法律事務所，只是蕭慶鈴律師平常的辦公地點不在我上班的位置，我知道蕭慶鈴律師有其他的地點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98至405頁），⑤證人賴漢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之前告訴狀有提出打去美村南路恒揚法律事務所的錄音譯文，譯文寫的告訴人是我，我提出的錄音譯文（即告訴人賴漢威6月28日14時32分至美村南路恒揚法律事務所之錄音譯文及通話明細單，見108他4939卷第191至200頁），沒有美村南路恒揚法律事務所人員跟我澄清或是否認被告或是市政路事務所跟他沒有關係這樣的情況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2至145頁），以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0年9月11日保費資字第11060242210號函附么建鑫、邱喬萱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明細）（見109偵25413卷第147至151頁），即可知么建鑫、邱喬萱確受蕭慶鈴律師所雇用，且么建鑫、邱喬萱、林欣宜、施婉儀此等曾任職於市政路事務所（林欣宜、施婉儀任職期間係於遷址前）之員工，均曾見過蕭慶鈴律師親至市政路事務所，或與蕭慶鈴律師於工作上有所聯繫，勾稽前述各個證人證述內容及相關證據資料，可知蕭慶鈴律師與被告或與市政路事務所間絕非毫無關聯。
　　⒋再觀諸：①蕭慶鈴律師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鈦立公司、雨佳公司、東佳公司都由我擔任訴訟代理人，在法院辦理相關案件，進行鈦立公司案件過程，我沒有直接跟吳文超或是鈦立公司承辦人員面對面討論過案情，這個案子我是請被告聯絡，都相信被告，請被告去跟當事人聯絡，拿相關的證物、與當事人的陳述來給我，我覺得有拿到完整的資料，但關於保全程序與損害賠償我就不知道，我訴訟的內容就是按照彰化地院107年勞訴字第2號這邊的內容，雨佳公司案子一開始是被告幫我聯絡，後來訴訟是我自己處理，我也有跟鄭永福做面對面的洽談，當事人也沒有提到假扣押的部分，東佳公司我有跟陳世宗討論，訴訟跟假扣押都有，後來怎麼處理的我真的沒有印象，如果有處理應該是被告叫么景懷處理的，但應該沒有跟我講到他會不足額扣押，不足額聲請不是我授意的，關於恒揚法律事務所與林欣宜、賴漢威間簽立的委任契約我都不知情等語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49至287頁）；②證人即鈦立公司實際負責人吳文超於本院審理證稱：委任事項內容記載一、就為向林釗永請求損害賠償相關案件委託事務所民事一審訴訟及保全程序。二、就為向林釗永請求鈦立公司給付退休金委任民事一審訴訟。一、的部份是鈦立公司要對林釗永提出請求損害賠償的民事一審訴訟和保全程序，保全程序是要對林釗永提出假扣押，附帶在損害賠償案件裡面，讓他心生壓力。二、的部份是林釗永已經對鈦立公司提起給付退休金的民事訴訟，總金額就是一筆金額，我就匯這筆金額進去，這筆234萬4500元金額應該是假扣押的費用，恒揚法律事務所間的委任費用，因為本來就有法律顧問，是另外再計算委任費用，在繳顧問費用時都繳了，蕭律師在這個案件所做出的書狀內容或答辯方向，實際是跟被告說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81至397頁）；③證人即雨佳公司實際負責人鄭永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雨佳公司跟永曜公司買皮料，皮料有問題，因為有請恒揚法律事務所做法律顧問，主動問恒揚法律事務所能不能提起訴訟，我找不到蕭慶鈴律師，是問被告，第一次蕭慶鈴律師代表雨佳公司出庭，蕭慶鈴律師那天太慢到，講大概沒有幾句話，那一次敗訴，接著被告又說，蕭慶鈴律師說有新事證，希望再提出來，這次可以使用扣押的方式扣押財產，永曜公司就會緊張，跟雨佳公司和解，雨佳公司跟永曜公司案件，一直到第二審訴訟結束，都沒有辦法直接找到蕭慶鈴律師，對話窗口都是被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79至110頁）；④證人即東佳公司代表人陳世宗於偵查中證稱：東佳公司有訴訟需求，跟恒揚法律事務所聯繫，被告就來洽談，要我們先簽法律顧問證書，之後蕭慶鈴律師、被告就到公司談如何進行對濟業公司的案件，蕭慶鈴律師到過東佳公司2、3次，第一次是談假扣押的事，蕭慶鈴律師、被告一起到公司向我解釋假扣押的必要性、急迫性，我同意後，他們就提出要假扣押的費用271萬元，是假扣押811萬金額的1/3，委任費4萬5000元，法院執行費用49萬多，第二次是刑事庭的問題，蕭慶鈴律師還到公司看工程瑕疵，第三次勘驗蕭慶鈴律師也有到場，蕭慶鈴律師到公司時，被告也會去，蕭慶鈴律師說他很忙，找他不方便，所以指派被告跟我聯繫所有事情等語（見109他5366卷第91至93頁、第121至123頁），佐以本院103年度建字232號、本院103年度建字第216號卷、彰化地院107年度勞訴字第2號卷之影卷內容（見108他1720卷第29至49頁，109他5366卷第225至259頁），以及本院調閱之本院104年度訴字第2177號卷、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5年度上字第72號卷，可知蕭慶鈴律師確實有受鈦立公司、雨佳公司、東佳公司委任辦理訴訟案件，於該等案件中，均有全部或部分過程由被告擔任聯繫窗口，為蕭慶鈴律師與鈦立公司、雨佳公司、東佳公司相互傳遞訊息之情況。另參諸卷附被告與蕭慶鈴律師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見本院卷一第119頁、第147頁），亦可見被告與蕭慶鈴律師透過通訊軟體就訴訟案件、假扣押案件有所聯繫之情況。
　　⒌按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就其內涵言，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1)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2)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3)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4)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初與委任契約之受委任人，以處理一定目的之事務，具有獨立之裁量權者迥然不同（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民事裁判要旨）。公司之員工與公司間究屬僱傭或委任關係，仍應依契約之實質關係以為斷，初不得以公司員工職務之名稱逕予推認（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510號民事判決）。勞動契約之特徵在於從屬性，當事人間成立以供給勞務為內容之契約，縱兼有委任之性質，惟既有部分從屬性存在，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仍應從寬認定係屬勞動基準法所規範之勞雇關係（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160號民事判決）。被告與恒揚法律事務所間、與蕭慶鈴律師間，無論究竟係存有僱傭關係，雖存有蕭慶鈴律師所稱非典型契約關係，應足認被告確實經納入恒揚法律事務所組織體系內，與恒揚法律事務所具有組織上從屬性，蕭慶鈴律師雖於偵查及本院審理過程中，對於公訴意旨所指鈦立公司、雨佳公司、東佳公司相關假扣押聲請或不足額假扣押聲請情況，均稱並不知情，然蕭慶鈴律師與鈦立公司、雨佳公司、東佳公司間既有透過被告傳遞訊息之狀況，被告是否擅自「向鈦立公司代表人之子吳文超佯稱可以對林釗永提出假扣押之聲請及侵權行為之訴訟」、是否擅自「向雨佳公司佯稱可以同時對永曜公司聲請假扣押裁定」、是否擅自「具狀對濟業公司僅就378萬2769元之範圍聲請假扣押」，或被告均係與蕭慶鈴律師彙報後，由蕭慶鈴律師指示被告傳達或處理，實多有疑問。又蕭慶鈴律師既證稱被告會介紹訴訟案件，蕭慶鈴律師是否確實對賴漢威、林欣宜委任案件內容全不知情，而由被告擅自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接受委任，或被告均係與蕭慶鈴律師彙報後，由蕭慶鈴律師同意後方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接受委任，亦多有疑問。又①證人吳文超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沒有說他是律師，我的認知他是法務長，沒有律師證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81至397頁）；②證人林欣宜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沒有跟我表示過「我是律師，我有律師證書」，我認識被告時就知道他不是律師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56至380頁）；③證人賴漢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沒有講他是律師，他說他是法務長，法律碩士畢業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2至145頁）；④證人鄭永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當面，還是透過電話，還是透過通訊軟體，沒有稱呼他自己是律師過等語（見本院卷二第79至110頁）；⑤證人陳世宗於偵查中證稱：蕭慶鈴律師指派被告跟我聯繫所有事情，蕭慶鈴律師說被告是他的助理等語（見109他5366卷第121至123頁），且遍查全卷並無任何證據可認被告對外宣稱其為律師，當難率論被告有何執行律師業務及為他人代理訴訟進行之情，而認被告有何違反律師法犯行可言，亦難認被告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招攬法律案件有何施用詐術之情。
　　⒍公訴意旨雖指被告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接受鈦立公司、雨佳公司、東佳公司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事項之委任，就鈦立公司、雨佳公司部分並未為任何之訴訟及相關處理，就東佳公司部分則為不足額假扣押之聲請，然被告有為蕭慶鈴律師與鈦立公司、東佳公司間傳遞訊息之狀況，業如前述，於此情形下，蕭慶鈴律師既擔任鈦立公司、雨佳公司、東佳公司相關訴訟案件之代理人，則恒揚法律事務所之所以未為鈦立公司對林釗永提出假扣押之聲請及侵權行為之訴訟，以及恒揚法律事務所未對濟業公司為不足額假扣押之聲請，究竟是被告擅自接受委任，未向蕭慶鈴律師彙報？或被告向蕭慶鈴律師彙報後，蕭慶鈴律師未完成委任事項之債務不履行？實多有不明之處。尤以東佳公司部分，確實曾於103年7月9日向本院對濟業公司就811萬6112元之範圍聲請假扣押，於103年8月18日始再僅就378萬2769元之範圍聲請假扣押，雨佳公司部分確實曾於105年4月13日向本院對永曜公司聲請假扣押（該時點因雨佳公司民事訴訟案件一審全部敗訴後，已提起上訴，由本院移請繫屬於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處理），有本院103年度司裁全字第1352號全卷、本院103年度司裁全字第1635號全卷、105年度司裁全字第639號全卷、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5年度全字第6號全卷可參，此東佳公司不足額假扣押之聲請，或雨佳公司遲至105年間始向永曜公司聲請假扣押之時間點，是否均為蕭慶鈴律師所決定之訴訟策略，亦多有可疑之處。
　　⒎公訴意旨又指被告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接受林欣宜、賴漢威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事項之委任，就林欣宜、賴漢威部分並未為任何之訴訟及相關處理，而現行律師法第127條第1項，即修正前律師法第48條第1項，該條立法意旨明示為：「所謂訴訟事件，係指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而非訟事件則指非訟事件法中之民事、商事非訟事件而言。為使未取得律師資格者，依法令辦理非訟事件，避免枉遭處罰，增列『除依法令執行業務者外』10字，以資明確」。故未具律師資格者，不得為他人辦理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惟為他人辦理非訟事件，則非法所不許。至所謂非訟事件，揆諸前述修法說明，包括非訟事件法中所指無訟爭性的民事及商事事件而言，而非訟事件法所指非訟事件，包含民事非訟事件、登記事件以及商事非訟事件。就民事非訟事件而言，係指法人之監督及維護、意思表示之公示送達、出版、拍賣及證書保存、信託事件，商事非訟事件則指公司事件、海商事件、票據事件，此觀非訟事件法即明（原第4章家事非訟事件相關條文已於102年5月8日修正刪除）。「非訟事件」並非僅以非訟事件法規定的範疇為限，由司法事務官職掌的法定事務，均屬無訟爭性的「非訟事件」。是支付命令自不屬律師法第127條第1項規定的「訴訟事件」（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0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10號法律問題暨研討結果參照）。證人林欣宜於本院審理中證稱：106年8月2日簽立2份請款單（即109偵34541卷第71至73頁）的委任範圍，是如同天簽的委任契約書所載（即109偵34541卷第69頁，本院卷一第523頁），是林純列與昌慶公司間的相關案件，包含相關可能會有的訴訟、非訟、保全程序、協商調解，第3份請款單（即本院卷一第527頁），有擴張委任範圍，被告有幫我調查，說趙介民也是跟昌慶公司有關的，是介紹人，彰化地院107年度司促字第4688號支付命令卷之民事支付命令聲請狀，是由恒揚法律事務所做的，就是處理林純列與昌慶營造公司之間的事情，彰化地院106年度司票字第1868號本票裁定卷內之民事本票裁定強制執行聲請狀，聲請人是林純列，相對人即債務人是趙介民，也是恒揚法律事務所代為處理的，恒揚法律事務所確實有處理一些林純列與昌慶公司或趙介民之間的事情，只是被告都沒有跟我回報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56至380頁）；證人賴漢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當初簽委任書時（即108他4939卷第25頁、第237頁），就委託事項沒有很特定寫明是針對支付命令，或是針對本票強制執行，而是一個比較廣的範圍，其中案件協商包括訴訟外和解協商，從簽立委任契約書，到持本票到恒揚法律事務所的這段期間，我所了解恒揚法律事務所有去做的事情，就是看到了有一個白博全跟被告在討論的影片，以及到事務所有聽到白博全講話，我當時有聽到被告或么建鑫說，有找到白博全現在在賢德醫院任職，後來去驗證之後，發現這個資訊是正確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2至145頁），且有本院調閱之彰化地院107年度司促字第4688號、106年度司票字第1868號卷全卷，以及卷附被告與賴漢威間以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庭呈錄影畫面擷圖照片可佐（見本院卷一第519至521頁、本院卷二第153至155頁）。是以，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接受林欣宜、賴漢威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事項之委任，就林欣宜、賴漢威部分並未為任何之訴訟及相關處理，尚有誤解之處，況且依照前揭說明，辦理非訟事件或訴訟外和解協商，本不限於取得律師資格者方能為之，縱認被告未經蕭慶鈴律師授權，而擅為林欣宜、賴漢威辦理非訟事件或訴訟外和解協商，亦難認有何違反律師法之情形。
　　⒏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事證，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涉犯未取得律師資格，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犯行之心證，復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明被告有何詐欺取財犯行，揆諸前開法條規定及判例意旨，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至於鈦立公司、林欣宜、賴漢威、雨佳公司、東佳公司與恒揚法律事務所間委任事項有無履行完畢，以及渠等匯入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款項應否返還，應由何人返還，均應另循民事訴訟方式處理。　　　
（三）就被訴侵占部分：　
　　⒈按刑法之侵占罪，係以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作為其主觀構成要件。此種據為所有之意思，必須於易持有為所有時，即已存在，始克相當。申言之，所謂不法所有之意圖，其主觀之目的，須在排除原權利人，而逕以所有人自居，謀得對系爭之財物，依其經濟上之用法而為使用、收益或處分。而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備不法所有之意圖，乃隱藏於其內部之意思，自當盱衡、審酌外在所顯現之客觀事實，及其與被害人彼此間平常金錢往來之關係，觀察其易持有為所有之緣由、目的及其本身認知之關聯性，佐以行為人或被害人於事前、事後之動作與處置等情況證據，綜合考量，以判斷行為人主觀上究竟有無不法所有之意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969號刑事判決參照）。申言之，侵占罪與其他財產犯罪所存在之最大差異，在於前者先係具備法律或契約上之原因，使該侵占之標的物原本即處於行為人合法持有中；後者則須藉由壓抑被害人意志使其屈從交付財物（如強盜罪、恐嚇取財罪），或為瞬間不法腕力之掠奪（如搶奪罪），或為單純破壞他人支配管領狀態而逕行取去（如竊盜罪），均須另為事實上之移轉占有行為，始可為之。從而，侵占罪既不存在侵犯或破壞他人原先支配領域之積極舉動，而係以其主觀上變易持有為所有之意思，為成罪與否之判斷主軸，考量人之內在意思難以窺測、不易捉摸之特性，勢必只能求諸於行為人其他外在有形之舉止變化，藉以推認其侵占犯意及不法意圖之有無。
　　⒉被告並不爭執賴漢威提出如附表一所示4張本票與恒揚法律事務所，且附表一所示4張本票，業據被告於審理程序時提出交由本院扣案（見本院卷一第584至585頁、第635至645頁及本院卷一證物袋），則本件被告是否確有公訴意旨所載之侵占犯行，自當依循上述說明，就被告收取附表一所示4張本票之過程，是否存在如何之客觀舉止，或為事實上之使用、收益，或為法律上之移轉、處分，而足以辨識出其有排除原所有權人之既有權利，並自居為擁有權利者之主觀意思而定。證人蕭慶鈴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市政路事務所是我租用，發現這件案子應該是107年年底，我有跟房東發函終止租賃契約，就還給房東，我沒有特別去現場進行相關文件打包，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資料放在市政路，市政路那邊的資料、文書，或是辦公傢俱我沒有特別去處理，我沒有特別跟被告做離職或是終止關係的交接、清點、或是相關的手續，被告詐騙的行為被發現之後，也沒有什麼好跟他清算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49至287頁）。此核與卷附寄件人為恒揚法律事務所、蕭慶鈴律師、地址為臺中市○村○路000巷00號之臺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0399號存證信函所載「本人自即日起終止與台端就台中市西屯區市○路000號6樓之7之房屋之租賃關係，此後該房屋一切與本人無關」之內容相符（見本院卷一第513頁）。由是可知，被告與蕭慶鈴律師既迄今均未完成僱傭關係結束之交接或所謂非典型法律關係結束後之清算階段，則被告未將附表一所示4張本票交回賴漢威，主觀上是否具有侵占之犯意，即非無疑，況經本院以「本票裁定」、「白博全」為關鍵字，查詢法官版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亦未見被告以自己名義持附表一所示4張本票向法院聲請本票裁定之情形，有法學檢索查詢結果列表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43至345頁），即難認被告有排除原所有權人之既有權利，並自居為擁有權利者之主觀意思，即難認被告有侵占之犯意及犯行。
五、綜上所述，勾稽以上各情，檢察官所為訴訟上之證明，尚未達到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從說服本院形成有罪之心證。揆諸前揭說明，本件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東泰提起公訴，檢察官藍獻榮、郭姿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芳如
                              法  官  何紹輔
                              法  官  張美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賴宥妡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5 　　日


附表一（民國／新臺幣）
		編號

		發票日

		金額

		票據號碼



		1

		100年8月11日

		100萬元

		CH387756



		2

		100年11月9日

		50萬元

		WG0000000



		3

		102年6月8日

		7萬元

		WG0000000



		4

		102年11月6日

		25萬元

		WG0000000









附表二
		編號

		對應犯罪事實

		卷證資料



		1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一)

		⒈吳福仁偵查筆錄（108他1720卷第59至61頁）
⒉吳文超偵查、本院審理筆錄（108他1720卷第59至61頁、第91至93頁、第257至263頁，108他4939卷第271至277頁，本院卷二第381至397頁）
⒊恒揚法律事務所合約書、委任契約書（108他1720卷第15至17頁、第65至67頁）
⒋記載電匯款項、恒揚法律事務所之銀行帳號之資料（108他1720卷第69頁）。
⒌彰化第五信用合作社107年1月4日匯款回條（108他1720卷第81頁）



		2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二)

		⒈林欣宜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筆錄（109偵34541卷第39至45頁、第185至189頁，本院卷二第356至380頁）
⒉恒揚法律事務所合約書、委任契約書（109偵34541卷第67至69頁）
⒊恒揚法律事務所請款單、記載電匯款項、恒揚法律事務所之銀行帳號之資料（109偵34541卷第71至75頁）
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106年8月3日、106年10月3日匯出匯款憑條（客戶收執聯）（109偵34541卷第77頁）
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106年8月22日匯款申請書代收入收據（109偵34541卷第77頁）



		3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三)

		⒈賴漢威偵查、本院審理筆錄（108他4939卷第271至277頁，108他1720卷第257至263頁，本院卷二第112至145頁）
⒉恒揚法律事務所合約書、委任契約書（108他4939卷第23至25頁、第237頁）
⒋中國信託銀行106年2月17日、106年3月1日匯款申請書影本各1份（108他4939卷第27頁、第238至239頁）。
⒌白博全所開立之本票影本4張（108他4939卷第187至189頁、第240至241頁）



		4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四)

		⒈范裕彩偵查筆錄（108交查202卷第39至42頁、第257至268頁，109偵25413卷第252至255頁）
⒉鄭永福偵查、本院審理筆錄（108交查202卷第39至42頁、第257至268頁，109偵25413卷第252至255頁，本院卷二第79至110頁）
⒊恒揚法律事務所報價單（108他4179卷第21頁）
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103年11月6日匯款申請書（匯款人證明聯）影本（108他4179卷第23頁）



		5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五)

		⒈陳世宗偵查筆錄（109他5366卷第91至93頁、第121至123頁）
⒉報價單影本（109他5366卷第21頁）
⒊兆豐國際商業銀行103年7月3日國內匯款申請書影本（109他5366卷第23頁）
⒋第一商業銀行103年7月16日匯款申請書回條影本（109他5366卷第25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20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晉銘





選任辯護人  康春田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25413號、第34541號、第37426號、110年度偵字第5182號、第296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晉銘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晉銘未取得律師資格，而於民國98年間，商由具律師資格之蕭慶鈴在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設立「恒揚法律事務所」，由張晉銘擔任法務長，對外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招攬法律顧問、訴訟、非訟等業務。嗣張晉銘又於105年7月23日，將該「恒揚法律事務所」遷址至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00號6樓之7（下稱市政路事務所）。而張晉銘明知其未取得律師資格，依法不得執行律師業務及為他人代理訴訟之進行，且以「恒揚法律事務所」之名義招攬之法律案件，應交與具律師資格之人處理，然張晉銘竟為從中獲取不法利益，而基於違反律師法及詐欺取財之犯意，而為下列犯行：（一）緣「鈦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鈦立公司)前曾委任蕭慶鈴擔任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下稱彰化地院）107年度勞訴字第2號給付退休金等民事事件之訴訟代理人。然於該事件訴訟程序進行中，張晉銘竟擅自於107年1月3日某時，至鈦立公司向鈦立公司代表人吳福仁之子吳文超佯稱：可以對該民事事件之原告林釗永提出假扣押之聲請及侵權行為之訴訟，並用此方式來反制林釗永云云，致使吳文超不疑有他，而於同日書立委託事項為「1.就為林釗永請求損害賠償相關案件委任事務所辦理民事一審訴訟及保全程序2.就為林釗永請求鈦立公司給付退休金委任一審訴訟」之「委任契約書」乙份並於翌(4)日匯款新臺幣(下同)234萬4500元至「恒揚法律事務所」在聯邦銀行文心分行所申設，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嗣因該民事事件於107年10月26日判決確定後，吳文超發覺有異，而電詢蕭慶鈴，方知悉張晉銘並未提出對林釗永之假扣押聲請及侵權行為之民事訴訟，吳文超至此方知受騙，張晉銘則因此獲得234萬4500元之不法利益。（二）緣林欣宜之父林純列（起訴書誤載為林烈純）與昌慶公司間有5000萬元之債權債務糾紛，且林欣宜前亦曾為「恒揚法律事務所」之員工，故林欣宜乃於106年8月2日前往市政路事務所洽詢此事，張晉銘遂在該事務所內對林欣宜佯稱：可代為處理，但要支付15％之費用共314萬5500元云云，並提供該帳戶予林欣宜匯款，致林欣宜不疑有他，陷於錯誤，而於同日書立委託事項為「就為林純列（起訴書誤載為林純烈）向昌慶公司請求返還價金等案委任事務所聲請執行法院相關流程及協商」之「委任契約書」乙份，並於106年8月3日、22日及同年10月3日，以其母王秀琴之名義，陸續匯款15萬元、269萬5500元及30萬元，共314萬5500元至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然張晉銘於取得該等款項後，並未為任何之訴訟及相關處理作為。嗣因林欣宜發覺有異，經查詢後發現張晉銘並未為任何假扣押之聲請，且亦聯絡不上張晉銘，林欣宜方知受騙，張晉銘則因此獲得314萬5500元之不法利益。（三）緣賴漢威為向其債務人白博全收取債務，而於106年2月15日某時，前往市政路事務所，欲委任蕭慶鈴代為處理此事，然當日卻由張晉銘出面接洽，並以「法務長」之身份向賴漢威佯稱：可代為處理，但要支付18萬4560元之費用云云，並提供該帳戶予賴漢威匯款，致使賴漢威陷於錯誤，而於同日書立委託事項為「就為請求白博全清償借款案委任事務所聲請強制執行及案件協商，非訟案件」之「委任契約書」乙份，且將白博全所開立如附表一所示之「4張本票正本」交予張晉銘，賴漢威再於106年2月17日及同年3月1日，陸續匯款10萬元及8萬4560元，共18萬4560元至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然張晉銘於取得該等款項後，並未為任何之訴訟及相關處理作為。嗣因賴漢威發覺有異，經查詢後發現張晉銘並未為任何假扣押之聲請，且亦聯絡不上張晉銘，賴漢威方知受騙，張晉銘則因此獲得18萬4560元之不法利益，並將如附表一所示之4張本票正本侵占入己。（四）緣「雨佳有限公司」（下稱雨佳公司）於000年00月間，欲向「永曜布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起訴書誤載為永耀布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曜公司)提起請求損害賠償之民事訴訟，遂透過張晉銘之介紹而委任蕭慶鈴為訴訟代理人。然張晉銘卻於103年11月6日前某日，至雨佳公司向其實際負責人鄭永福（其妻為雨佳公司之代表人范裕彩）佯稱：可以同時對永曜公司聲請假扣押裁定，相關聲請費用為保全程序擔保金134萬元、保全程序法院執行費及事務相關費用25萬2000元及保全程序委任費6萬元，共165萬2000元云云，並提供該帳戶予鄭永福匯款，致鄭永福信以為真而應允之，張晉銘隨即以傳真方式發送記載有前揭165萬2000元費用及「民事一審法院裁判費4萬600元」、「民事一審委任費5萬元」共174萬2600元之報價單至雨佳公司，經鄭永福與張晉銘商談後，張晉銘表示僅需匯款171萬元即可，鄭永福因此陷於錯誤，而於103年11月6日將171萬元匯入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然張晉銘於取得前揭165萬2000元之款項後，並未為任何相關之處理作為。嗣因鄭永福發覺有異，經查詢後發現張晉銘並未為任何假扣押之聲請，且亦聯絡不上張晉銘，鄭永福方知受騙，張晉銘則因此獲得165萬2000元之不法利益。（五）緣「東佳貿易有限公司」（下稱東佳公司）前於103年間，因工程案件而與「濟業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濟業公司)有債務糾紛，東佳公司之代表人陳世宗遂於103年5月7日委任蕭慶鈴擔任訴訟代理人，向本院對濟業公司提起「請求損害賠償」之民事訴訟（103年度建字第232號損害賠償案件），並請求濟業公司應賠償811萬6112元予東佳公司。然於該民事訴訟進行期間，張晉銘竟於103年6月30日擅自到東佳公司向陳世宗佯稱：要同時對濟業公司就811萬6112元提出假扣押之聲請，且需先支付「保全程序擔保金」271萬元；「法院執行費及相關事務費用」49萬4930元；「委任費」4萬5000元云云，並提出記載有前揭共324萬9930元費用之報價單予陳世宗，致使陳世宗不疑有他，陷於錯誤，而於103年7月3日將「法院執行費及相關事務費用」及「委任費」共53萬9930元；於同年月16日將「保全程序擔保金」271萬元，共324萬9930元匯入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然張晉銘於取得該等款項後，竟指示不知情之么建鑫（原名么景懷）於103年8月15日，以東佳公司名義撰寫「民事假扣押聲請狀」，向本院具狀對濟業公司僅就378萬2769元之範圍聲請假扣押，並經本院於103年8月19日以103年司裁全字第1635號裁定擔保金為126萬1000元後，再由不知情之么建鑫於同年8月20日依該裁定提存126萬1000元，張晉銘則因此取得餘款191萬3668元之不法利益，且損害東佳公司之權益。後因東佳公司另行委任律師欲取回該提存之金額時，方查知此事。因認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一）至（五）所為涉犯修正前律師法第48條第1項之未取得律師資格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等罪嫌，就犯罪事實一（三）所載之侵占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部分，則另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再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92年台上字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被告涉有上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蕭慶鈴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證人吳福仁、吳文超、林欣宜、賴漢威、范裕彩、鄭永福、陳世宗、么建鑫、邱喬萱、許宜婷、張瓊華於警詢或偵查中之陳述、委任契約書影本、匯款單影本、被告之名片翻拍照片等件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其未取得律師資格，於公訴意旨所指期間擔任恒揚法律事務所法務長，及恒揚法律事務所曾與鈦立公司、林欣宜、賴漢威簽立相關委任契約，鈦立公司、林欣宜、賴漢威、雨佳公司、東佳公司曾將公訴意旨所指各項費用匯入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以及賴漢威曾將附表一所示4張本票交與恒揚法律事務所等客觀事實，然均否認有何詐欺、侵占、違反律師法犯行，辯稱：我是受恒揚法律事務所雇用，公訴意旨所指案件我都有向法務室轉達，且有部分案件係有處理等語；辯護人為其辯稱：就違反律師法部分，被告每月領取員工薪資，主觀上並沒有意圖營利之犯意，且由修正前律師法第48條立法意旨來看，未具律師資格者，並非不得為他人辦理非訟事件，只是不得為他人辦理民事、刑事訴訟事件，公訴意旨犯罪事實欄所指的假扣押案件也皆是屬於非訟事件，被告從來沒有對外自稱律師，行為不構成違反律師法；就詐欺取財、侵占部分，公訴意旨所載款項都是匯到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並非匯款給被告個人，又其中被告及恒揚法律事務所替林欣宜做了很多事情，也曾經替賴漢威去參與債務協商，附表一所示4張本票後來也找到並提交給法院，恒揚法律事務所事實上也有幫雨佳公司處理假扣押，只是處理的結果沒有讓當事人感到滿意，東佳公司假扣押擔保金縮水也沒有證據證明是由被告指示，本案應都是單純的民事委任糾紛等語。

四、經查：

（一）前揭被告所不爭執事實，有附表二卷證資料欄所對應各項證據資料可資佐證，自堪信為真實，此合先敘明。

（二）就被訴違反律師法、詐欺取財部分：

　　⒈按(修正前)律師法第48條第1項之未取得律師資格，意圖營利辦理訴訟事件罪責之成立，立法目的在於杜絕未具律師資格執行律師業務之不法現象，以保障人民權益及維護司法威信。惟徵諸現今社會活動之現實，公司、法人、合夥事業、獨資商號或事務所，多設置法務部門，聘僱人員專門從事該公司、法人或商號之法律相關事務，其中亦多有涉及該公司訴訟事務或撰狀、代理出庭之情事，甚至占其職務內容大多數之情形，亦非鮮見，若以該等人員為取得僱用人所發給之薪資，而辦理其僱用人所涉訴訟之相關訴訟行為，即將其執行業務之行為視為「未取得律師資格，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之犯罪行為，顯然昧於社會現實，並強將社會多數人之慣習入罪化，而擴大刑罰之範圍，當對社會、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又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罪，必須行為人自始基於不法所有之意圖，以詐術使人交付財物，始能構成，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260號判例可資參照。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之所有，施用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在互負義務之雙務契約時，何種「契約不履行」行為非單純民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實行，可分下述二類：⑴「締約詐欺」，即行為人於訂約之際，使用詐騙手段，讓被害人對締約之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而締結了一個在客觀上對價顯失均衡的契約。其行為方式均屬作為犯，而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著重於行為人於締約過程中，有無以顯不相當之低廉標的物騙取被害人支付極高之對價或誘騙被害人就根本不存在之標的物締結契約並給付價金；⑵「履約詐欺」，又可分為①「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後始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人實行詐術，而於被害人向行為人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混充給付（如以膺品、次級品代替真品、高級貨等）；②「不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初，自始即懷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價金或款項。其行為方式多屬不純正不作為犯，詐術行為之內容多屬告知義務之違反，故在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偏重在由行為人取得財物後之作為，由反向判斷其取得財物之始是否即抱著將來不履約之故意（最高法院46年度台上字第260號、109年度台上字第528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違反律師法、詐欺取財犯嫌，無非係認被告擅自與鈦立公司、林欣宜、賴漢威簽立相關委任契約，且向鈦立公司、林欣宜、賴漢威、雨佳公司、東佳公司佯稱其能為渠等處理訴訟案件或能向法院聲請假扣押，而實際上並無作為，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是本件主要爭點之一，即在於被告與恒揚法律事務所間，或被告與蕭慶鈴律師間，究竟是否存在有何種法律關係。就此，證人蕭慶鈴律師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恒揚法律事務所是我設立的事務所，被告是設立事務所之前認識的一位大哥，設立事務所之後，被告說要跟我合作，我覺得和被告算是非典型契約關係，我知道被告自稱是法務長，被告最主要是幫我招攬法律顧問，如果有訴訟案件也會介紹給我，被告介紹訴訟案件，不限於事務所已經有簽訂法律顧問的對象，被告一般都是口頭回報，不管是不是本來有擔任法律顧問的，我不會特別再去簽委任狀，我有承租市政路事務所，被告有說要租一個辦公室，方便人員可以在那邊，00-00000000這支電話是我申請的，是被告叫我申請，也是被告叫我移機的，事實上是事務所在使用，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我交付被告保管，當時的想法是因為有一些法律顧問或是有一些案子可以用這個帳戶去匯，有同意被告可以用這個帳戶收取法律顧問與某些訴訟的費用，我沒有想太多，基於信任，就一直放在被告那邊，收多少再轉給我，我沒有特別去看，我與被告的清算就是聽被告片面口頭向我報告，不會跟被告核對書面資料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49至287頁），佐以卷附臺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0399號存證信函、聯邦商業銀行108年12月5日聯銀字第1081205001號函、聯邦商業銀行109年3月3日聯業管（集）字第109103107624號函、聯邦商業銀行108年9月9日聯業管（集）字第10810348025號函附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開戶資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臺中營運處第一服務新108年12月3日一服密字第1080000093號函附00-00000000號電話申裝及退租申請書、用戶基本資料（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以下未註明者均同〉108年度他字第4939號卷〈下稱108他4939卷，以下命名規則相同〉第545至547頁，108他1720卷第271至277頁、第353至361頁，109偵34541卷第79至87頁、第109頁，本院卷一第513頁），可認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市政路事務所及市○路○○○○○○00000000000號電話，確均由蕭慶鈴律師所申辦或租用。

　　⒊另佐以：①證人么建鑫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在恒揚法律事務所擔任法務，是針對非訟事件，被告是擔任法務長，邱喬萱負責行政事務、當事人聯繫，我面試時被告有告知恒揚法律事務所的主持律師是蕭慶鈴律師，當初面試是在文心路，任職後沒多久因剛開幕，蕭慶鈴律師也有到，我當初認知被告、蕭慶鈴是合作關係，訴訟案件是會交由蕭慶鈴律師，恒揚法律事務所有兩個地方，一個在美村路，一個當初是在文心路，後來到育德路，最後到市政路，在市政路、育德路、文心路時負責人確實是被告，蕭慶鈴律師到事務所的次數很少，近10年只見過蕭慶鈴律師來過4至5次，恒揚法律事務所辦公室內有掛蕭慶鈴律師執照彩色影本，應該是蕭慶鈴律師給被告的，基本上蕭慶鈴律師不會在恒揚法律事務所辦公，訴訟過程的答辯狀、呈報狀，會由律師呈報給法院，訴訟部分會由被告去跟蕭慶鈴律師談，有時候是被告會去蕭慶鈴律師那邊，或蕭慶鈴律師會到我們這邊，或被告跟蕭慶鈴律師應該有先電話講過整個案件的狀況，案件彙整完後，由被告寫承辦表或相關資料，再由我交去給蕭慶鈴律師，我送過要訴訟前的資料，提告前的事證準備，有轉交過3至4次，我會拿給蕭慶鈴律師本人或是助理，沒有被拒收過，也沒有特別跟我詢問為何要給，事先都已經講好了，我只是當一個運送的角色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85至618頁）。②證人邱喬萱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恒揚法律事務所分工是蕭慶鈴擔任律師、被告處理業務、么建鑫處理法務、我是做行政，我任職在恒揚法律事務所期間有保勞健保，保在蕭慶鈴律師處，在恒揚法律事務所時我有見過蕭慶鈴律師來上班，應該有每個月來，被告、么建鑫跟蕭慶鈴律師三個人都會交代我做事情，蕭慶鈴律師大部分都是直接說要找么建鑫或是被告，蕭慶鈴律師本人打電話市政路辦公室，問法院有什麼樣的問題需要當事人提供，蕭慶鈴律師說的事情，如果比較多，我紀錄下來轉給張晉銘或是么建鑫，市政路的恒揚律師事務所有看過蕭慶鈴律師的律師執照掛在牆上，我看起來是正本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18至633頁）。③證人林欣宜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在恒揚法律事務所工作過，那時事務所不是在市政路，是在文心路，我沒有到市政路任職過，我任職只有幾個月，那時候剛好是恒揚法律事務所開幕，有舉辦開幕茶會，蕭慶鈴律師也有到開幕茶會，我在事務所幾乎都是在辦公室裡面打電話，有一些客人可能有法律問題，我會把這些回報給被告，如果有案件發生的時候，他會去問蕭慶鈴律師，他們二個會討論，或他們會直接與客戶聯繫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56至380頁）。④證人施婉儀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曾在恒揚法律事務所工作，擔任櫃檯，我工作時恒揚法律事務所位在育德路，我知道恒揚法律事務所有蕭慶鈴律師，我有看過蕭慶鈴律師過去育德路恒揚法律事務所，只是蕭慶鈴律師平常的辦公地點不在我上班的位置，我知道蕭慶鈴律師有其他的地點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98至405頁），⑤證人賴漢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之前告訴狀有提出打去美村南路恒揚法律事務所的錄音譯文，譯文寫的告訴人是我，我提出的錄音譯文（即告訴人賴漢威6月28日14時32分至美村南路恒揚法律事務所之錄音譯文及通話明細單，見108他4939卷第191至200頁），沒有美村南路恒揚法律事務所人員跟我澄清或是否認被告或是市政路事務所跟他沒有關係這樣的情況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2至145頁），以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0年9月11日保費資字第11060242210號函附么建鑫、邱喬萱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明細）（見109偵25413卷第147至151頁），即可知么建鑫、邱喬萱確受蕭慶鈴律師所雇用，且么建鑫、邱喬萱、林欣宜、施婉儀此等曾任職於市政路事務所（林欣宜、施婉儀任職期間係於遷址前）之員工，均曾見過蕭慶鈴律師親至市政路事務所，或與蕭慶鈴律師於工作上有所聯繫，勾稽前述各個證人證述內容及相關證據資料，可知蕭慶鈴律師與被告或與市政路事務所間絕非毫無關聯。

　　⒋再觀諸：①蕭慶鈴律師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鈦立公司、雨佳公司、東佳公司都由我擔任訴訟代理人，在法院辦理相關案件，進行鈦立公司案件過程，我沒有直接跟吳文超或是鈦立公司承辦人員面對面討論過案情，這個案子我是請被告聯絡，都相信被告，請被告去跟當事人聯絡，拿相關的證物、與當事人的陳述來給我，我覺得有拿到完整的資料，但關於保全程序與損害賠償我就不知道，我訴訟的內容就是按照彰化地院107年勞訴字第2號這邊的內容，雨佳公司案子一開始是被告幫我聯絡，後來訴訟是我自己處理，我也有跟鄭永福做面對面的洽談，當事人也沒有提到假扣押的部分，東佳公司我有跟陳世宗討論，訴訟跟假扣押都有，後來怎麼處理的我真的沒有印象，如果有處理應該是被告叫么景懷處理的，但應該沒有跟我講到他會不足額扣押，不足額聲請不是我授意的，關於恒揚法律事務所與林欣宜、賴漢威間簽立的委任契約我都不知情等語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49至287頁）；②證人即鈦立公司實際負責人吳文超於本院審理證稱：委任事項內容記載一、就為向林釗永請求損害賠償相關案件委託事務所民事一審訴訟及保全程序。二、就為向林釗永請求鈦立公司給付退休金委任民事一審訴訟。一、的部份是鈦立公司要對林釗永提出請求損害賠償的民事一審訴訟和保全程序，保全程序是要對林釗永提出假扣押，附帶在損害賠償案件裡面，讓他心生壓力。二、的部份是林釗永已經對鈦立公司提起給付退休金的民事訴訟，總金額就是一筆金額，我就匯這筆金額進去，這筆234萬4500元金額應該是假扣押的費用，恒揚法律事務所間的委任費用，因為本來就有法律顧問，是另外再計算委任費用，在繳顧問費用時都繳了，蕭律師在這個案件所做出的書狀內容或答辯方向，實際是跟被告說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81至397頁）；③證人即雨佳公司實際負責人鄭永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雨佳公司跟永曜公司買皮料，皮料有問題，因為有請恒揚法律事務所做法律顧問，主動問恒揚法律事務所能不能提起訴訟，我找不到蕭慶鈴律師，是問被告，第一次蕭慶鈴律師代表雨佳公司出庭，蕭慶鈴律師那天太慢到，講大概沒有幾句話，那一次敗訴，接著被告又說，蕭慶鈴律師說有新事證，希望再提出來，這次可以使用扣押的方式扣押財產，永曜公司就會緊張，跟雨佳公司和解，雨佳公司跟永曜公司案件，一直到第二審訴訟結束，都沒有辦法直接找到蕭慶鈴律師，對話窗口都是被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79至110頁）；④證人即東佳公司代表人陳世宗於偵查中證稱：東佳公司有訴訟需求，跟恒揚法律事務所聯繫，被告就來洽談，要我們先簽法律顧問證書，之後蕭慶鈴律師、被告就到公司談如何進行對濟業公司的案件，蕭慶鈴律師到過東佳公司2、3次，第一次是談假扣押的事，蕭慶鈴律師、被告一起到公司向我解釋假扣押的必要性、急迫性，我同意後，他們就提出要假扣押的費用271萬元，是假扣押811萬金額的1/3，委任費4萬5000元，法院執行費用49萬多，第二次是刑事庭的問題，蕭慶鈴律師還到公司看工程瑕疵，第三次勘驗蕭慶鈴律師也有到場，蕭慶鈴律師到公司時，被告也會去，蕭慶鈴律師說他很忙，找他不方便，所以指派被告跟我聯繫所有事情等語（見109他5366卷第91至93頁、第121至123頁），佐以本院103年度建字232號、本院103年度建字第216號卷、彰化地院107年度勞訴字第2號卷之影卷內容（見108他1720卷第29至49頁，109他5366卷第225至259頁），以及本院調閱之本院104年度訴字第2177號卷、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5年度上字第72號卷，可知蕭慶鈴律師確實有受鈦立公司、雨佳公司、東佳公司委任辦理訴訟案件，於該等案件中，均有全部或部分過程由被告擔任聯繫窗口，為蕭慶鈴律師與鈦立公司、雨佳公司、東佳公司相互傳遞訊息之情況。另參諸卷附被告與蕭慶鈴律師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見本院卷一第119頁、第147頁），亦可見被告與蕭慶鈴律師透過通訊軟體就訴訟案件、假扣押案件有所聯繫之情況。

　　⒌按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就其內涵言，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1)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2)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3)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4)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初與委任契約之受委任人，以處理一定目的之事務，具有獨立之裁量權者迥然不同（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民事裁判要旨）。公司之員工與公司間究屬僱傭或委任關係，仍應依契約之實質關係以為斷，初不得以公司員工職務之名稱逕予推認（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510號民事判決）。勞動契約之特徵在於從屬性，當事人間成立以供給勞務為內容之契約，縱兼有委任之性質，惟既有部分從屬性存在，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仍應從寬認定係屬勞動基準法所規範之勞雇關係（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160號民事判決）。被告與恒揚法律事務所間、與蕭慶鈴律師間，無論究竟係存有僱傭關係，雖存有蕭慶鈴律師所稱非典型契約關係，應足認被告確實經納入恒揚法律事務所組織體系內，與恒揚法律事務所具有組織上從屬性，蕭慶鈴律師雖於偵查及本院審理過程中，對於公訴意旨所指鈦立公司、雨佳公司、東佳公司相關假扣押聲請或不足額假扣押聲請情況，均稱並不知情，然蕭慶鈴律師與鈦立公司、雨佳公司、東佳公司間既有透過被告傳遞訊息之狀況，被告是否擅自「向鈦立公司代表人之子吳文超佯稱可以對林釗永提出假扣押之聲請及侵權行為之訴訟」、是否擅自「向雨佳公司佯稱可以同時對永曜公司聲請假扣押裁定」、是否擅自「具狀對濟業公司僅就378萬2769元之範圍聲請假扣押」，或被告均係與蕭慶鈴律師彙報後，由蕭慶鈴律師指示被告傳達或處理，實多有疑問。又蕭慶鈴律師既證稱被告會介紹訴訟案件，蕭慶鈴律師是否確實對賴漢威、林欣宜委任案件內容全不知情，而由被告擅自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接受委任，或被告均係與蕭慶鈴律師彙報後，由蕭慶鈴律師同意後方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接受委任，亦多有疑問。又①證人吳文超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沒有說他是律師，我的認知他是法務長，沒有律師證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81至397頁）；②證人林欣宜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沒有跟我表示過「我是律師，我有律師證書」，我認識被告時就知道他不是律師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56至380頁）；③證人賴漢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沒有講他是律師，他說他是法務長，法律碩士畢業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2至145頁）；④證人鄭永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當面，還是透過電話，還是透過通訊軟體，沒有稱呼他自己是律師過等語（見本院卷二第79至110頁）；⑤證人陳世宗於偵查中證稱：蕭慶鈴律師指派被告跟我聯繫所有事情，蕭慶鈴律師說被告是他的助理等語（見109他5366卷第121至123頁），且遍查全卷並無任何證據可認被告對外宣稱其為律師，當難率論被告有何執行律師業務及為他人代理訴訟進行之情，而認被告有何違反律師法犯行可言，亦難認被告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招攬法律案件有何施用詐術之情。

　　⒍公訴意旨雖指被告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接受鈦立公司、雨佳公司、東佳公司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事項之委任，就鈦立公司、雨佳公司部分並未為任何之訴訟及相關處理，就東佳公司部分則為不足額假扣押之聲請，然被告有為蕭慶鈴律師與鈦立公司、東佳公司間傳遞訊息之狀況，業如前述，於此情形下，蕭慶鈴律師既擔任鈦立公司、雨佳公司、東佳公司相關訴訟案件之代理人，則恒揚法律事務所之所以未為鈦立公司對林釗永提出假扣押之聲請及侵權行為之訴訟，以及恒揚法律事務所未對濟業公司為不足額假扣押之聲請，究竟是被告擅自接受委任，未向蕭慶鈴律師彙報？或被告向蕭慶鈴律師彙報後，蕭慶鈴律師未完成委任事項之債務不履行？實多有不明之處。尤以東佳公司部分，確實曾於103年7月9日向本院對濟業公司就811萬6112元之範圍聲請假扣押，於103年8月18日始再僅就378萬2769元之範圍聲請假扣押，雨佳公司部分確實曾於105年4月13日向本院對永曜公司聲請假扣押（該時點因雨佳公司民事訴訟案件一審全部敗訴後，已提起上訴，由本院移請繫屬於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處理），有本院103年度司裁全字第1352號全卷、本院103年度司裁全字第1635號全卷、105年度司裁全字第639號全卷、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5年度全字第6號全卷可參，此東佳公司不足額假扣押之聲請，或雨佳公司遲至105年間始向永曜公司聲請假扣押之時間點，是否均為蕭慶鈴律師所決定之訴訟策略，亦多有可疑之處。

　　⒎公訴意旨又指被告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接受林欣宜、賴漢威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事項之委任，就林欣宜、賴漢威部分並未為任何之訴訟及相關處理，而現行律師法第127條第1項，即修正前律師法第48條第1項，該條立法意旨明示為：「所謂訴訟事件，係指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而非訟事件則指非訟事件法中之民事、商事非訟事件而言。為使未取得律師資格者，依法令辦理非訟事件，避免枉遭處罰，增列『除依法令執行業務者外』10字，以資明確」。故未具律師資格者，不得為他人辦理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惟為他人辦理非訟事件，則非法所不許。至所謂非訟事件，揆諸前述修法說明，包括非訟事件法中所指無訟爭性的民事及商事事件而言，而非訟事件法所指非訟事件，包含民事非訟事件、登記事件以及商事非訟事件。就民事非訟事件而言，係指法人之監督及維護、意思表示之公示送達、出版、拍賣及證書保存、信託事件，商事非訟事件則指公司事件、海商事件、票據事件，此觀非訟事件法即明（原第4章家事非訟事件相關條文已於102年5月8日修正刪除）。「非訟事件」並非僅以非訟事件法規定的範疇為限，由司法事務官職掌的法定事務，均屬無訟爭性的「非訟事件」。是支付命令自不屬律師法第127條第1項規定的「訴訟事件」（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0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10號法律問題暨研討結果參照）。證人林欣宜於本院審理中證稱：106年8月2日簽立2份請款單（即109偵34541卷第71至73頁）的委任範圍，是如同天簽的委任契約書所載（即109偵34541卷第69頁，本院卷一第523頁），是林純列與昌慶公司間的相關案件，包含相關可能會有的訴訟、非訟、保全程序、協商調解，第3份請款單（即本院卷一第527頁），有擴張委任範圍，被告有幫我調查，說趙介民也是跟昌慶公司有關的，是介紹人，彰化地院107年度司促字第4688號支付命令卷之民事支付命令聲請狀，是由恒揚法律事務所做的，就是處理林純列與昌慶營造公司之間的事情，彰化地院106年度司票字第1868號本票裁定卷內之民事本票裁定強制執行聲請狀，聲請人是林純列，相對人即債務人是趙介民，也是恒揚法律事務所代為處理的，恒揚法律事務所確實有處理一些林純列與昌慶公司或趙介民之間的事情，只是被告都沒有跟我回報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56至380頁）；證人賴漢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當初簽委任書時（即108他4939卷第25頁、第237頁），就委託事項沒有很特定寫明是針對支付命令，或是針對本票強制執行，而是一個比較廣的範圍，其中案件協商包括訴訟外和解協商，從簽立委任契約書，到持本票到恒揚法律事務所的這段期間，我所了解恒揚法律事務所有去做的事情，就是看到了有一個白博全跟被告在討論的影片，以及到事務所有聽到白博全講話，我當時有聽到被告或么建鑫說，有找到白博全現在在賢德醫院任職，後來去驗證之後，發現這個資訊是正確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2至145頁），且有本院調閱之彰化地院107年度司促字第4688號、106年度司票字第1868號卷全卷，以及卷附被告與賴漢威間以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庭呈錄影畫面擷圖照片可佐（見本院卷一第519至521頁、本院卷二第153至155頁）。是以，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接受林欣宜、賴漢威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事項之委任，就林欣宜、賴漢威部分並未為任何之訴訟及相關處理，尚有誤解之處，況且依照前揭說明，辦理非訟事件或訴訟外和解協商，本不限於取得律師資格者方能為之，縱認被告未經蕭慶鈴律師授權，而擅為林欣宜、賴漢威辦理非訟事件或訴訟外和解協商，亦難認有何違反律師法之情形。

　　⒏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事證，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涉犯未取得律師資格，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犯行之心證，復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明被告有何詐欺取財犯行，揆諸前開法條規定及判例意旨，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至於鈦立公司、林欣宜、賴漢威、雨佳公司、東佳公司與恒揚法律事務所間委任事項有無履行完畢，以及渠等匯入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款項應否返還，應由何人返還，均應另循民事訴訟方式處理。　　　

（三）就被訴侵占部分：　

　　⒈按刑法之侵占罪，係以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作為其主觀構成要件。此種據為所有之意思，必須於易持有為所有時，即已存在，始克相當。申言之，所謂不法所有之意圖，其主觀之目的，須在排除原權利人，而逕以所有人自居，謀得對系爭之財物，依其經濟上之用法而為使用、收益或處分。而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備不法所有之意圖，乃隱藏於其內部之意思，自當盱衡、審酌外在所顯現之客觀事實，及其與被害人彼此間平常金錢往來之關係，觀察其易持有為所有之緣由、目的及其本身認知之關聯性，佐以行為人或被害人於事前、事後之動作與處置等情況證據，綜合考量，以判斷行為人主觀上究竟有無不法所有之意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969號刑事判決參照）。申言之，侵占罪與其他財產犯罪所存在之最大差異，在於前者先係具備法律或契約上之原因，使該侵占之標的物原本即處於行為人合法持有中；後者則須藉由壓抑被害人意志使其屈從交付財物（如強盜罪、恐嚇取財罪），或為瞬間不法腕力之掠奪（如搶奪罪），或為單純破壞他人支配管領狀態而逕行取去（如竊盜罪），均須另為事實上之移轉占有行為，始可為之。從而，侵占罪既不存在侵犯或破壞他人原先支配領域之積極舉動，而係以其主觀上變易持有為所有之意思，為成罪與否之判斷主軸，考量人之內在意思難以窺測、不易捉摸之特性，勢必只能求諸於行為人其他外在有形之舉止變化，藉以推認其侵占犯意及不法意圖之有無。

　　⒉被告並不爭執賴漢威提出如附表一所示4張本票與恒揚法律事務所，且附表一所示4張本票，業據被告於審理程序時提出交由本院扣案（見本院卷一第584至585頁、第635至645頁及本院卷一證物袋），則本件被告是否確有公訴意旨所載之侵占犯行，自當依循上述說明，就被告收取附表一所示4張本票之過程，是否存在如何之客觀舉止，或為事實上之使用、收益，或為法律上之移轉、處分，而足以辨識出其有排除原所有權人之既有權利，並自居為擁有權利者之主觀意思而定。證人蕭慶鈴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市政路事務所是我租用，發現這件案子應該是107年年底，我有跟房東發函終止租賃契約，就還給房東，我沒有特別去現場進行相關文件打包，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資料放在市政路，市政路那邊的資料、文書，或是辦公傢俱我沒有特別去處理，我沒有特別跟被告做離職或是終止關係的交接、清點、或是相關的手續，被告詐騙的行為被發現之後，也沒有什麼好跟他清算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49至287頁）。此核與卷附寄件人為恒揚法律事務所、蕭慶鈴律師、地址為臺中市○村○路000巷00號之臺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0399號存證信函所載「本人自即日起終止與台端就台中市西屯區市○路000號6樓之7之房屋之租賃關係，此後該房屋一切與本人無關」之內容相符（見本院卷一第513頁）。由是可知，被告與蕭慶鈴律師既迄今均未完成僱傭關係結束之交接或所謂非典型法律關係結束後之清算階段，則被告未將附表一所示4張本票交回賴漢威，主觀上是否具有侵占之犯意，即非無疑，況經本院以「本票裁定」、「白博全」為關鍵字，查詢法官版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亦未見被告以自己名義持附表一所示4張本票向法院聲請本票裁定之情形，有法學檢索查詢結果列表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43至345頁），即難認被告有排除原所有權人之既有權利，並自居為擁有權利者之主觀意思，即難認被告有侵占之犯意及犯行。

五、綜上所述，勾稽以上各情，檢察官所為訴訟上之證明，尚未達到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從說服本院形成有罪之心證。揆諸前揭說明，本件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東泰提起公訴，檢察官藍獻榮、郭姿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芳如

                              法  官  何紹輔

                              法  官  張美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賴宥妡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5 　　日



附表一（民國／新臺幣）

編號 發票日 金額 票據號碼 1 100年8月11日 100萬元 CH387756 2 100年11月9日 50萬元 WG0000000 3 102年6月8日 7萬元 WG0000000 4 102年11月6日 25萬元 WG0000000 



附表二

編號 對應犯罪事實 卷證資料 1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一) ⒈吳福仁偵查筆錄（108他1720卷第59至61頁） ⒉吳文超偵查、本院審理筆錄（108他1720卷第59至61頁、第91至93頁、第257至263頁，108他4939卷第271至277頁，本院卷二第381至397頁） ⒊恒揚法律事務所合約書、委任契約書（108他1720卷第15至17頁、第65至67頁） ⒋記載電匯款項、恒揚法律事務所之銀行帳號之資料（108他1720卷第69頁）。 ⒌彰化第五信用合作社107年1月4日匯款回條（108他1720卷第81頁） 2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二) ⒈林欣宜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筆錄（109偵34541卷第39至45頁、第185至189頁，本院卷二第356至380頁） ⒉恒揚法律事務所合約書、委任契約書（109偵34541卷第67至69頁） ⒊恒揚法律事務所請款單、記載電匯款項、恒揚法律事務所之銀行帳號之資料（109偵34541卷第71至75頁） 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106年8月3日、106年10月3日匯出匯款憑條（客戶收執聯）（109偵34541卷第77頁） 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106年8月22日匯款申請書代收入收據（109偵34541卷第77頁） 3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三) ⒈賴漢威偵查、本院審理筆錄（108他4939卷第271至277頁，108他1720卷第257至263頁，本院卷二第112至145頁） ⒉恒揚法律事務所合約書、委任契約書（108他4939卷第23至25頁、第237頁） ⒋中國信託銀行106年2月17日、106年3月1日匯款申請書影本各1份（108他4939卷第27頁、第238至239頁）。 ⒌白博全所開立之本票影本4張（108他4939卷第187至189頁、第240至241頁） 4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四) ⒈范裕彩偵查筆錄（108交查202卷第39至42頁、第257至268頁，109偵25413卷第252至255頁） ⒉鄭永福偵查、本院審理筆錄（108交查202卷第39至42頁、第257至268頁，109偵25413卷第252至255頁，本院卷二第79至110頁） ⒊恒揚法律事務所報價單（108他4179卷第21頁） 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103年11月6日匯款申請書（匯款人證明聯）影本（108他4179卷第23頁） 5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五) ⒈陳世宗偵查筆錄（109他5366卷第91至93頁、第121至123頁） ⒉報價單影本（109他5366卷第21頁） ⒊兆豐國際商業銀行103年7月3日國內匯款申請書影本（109他5366卷第23頁） ⒋第一商業銀行103年7月16日匯款申請書回條影本（109他5366卷第25頁） 





